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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於 105年將婦女福利自婦幼科分出，

成立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之專責業務科；110年整併新住民業務，成立 8 家

「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以下簡稱婦培中心)落實福利社區化之理念；而

為培力年輕女孩及縮短區域落差，104年及 111年亦相繼成立「臺中女兒館」

及「臺中山海屯區女孩培力據點」。另透過婦女團體與新住民據點，深化在

地婦女服務面向。 

為確保服務效益，本局持續檢視各婦培中心、女兒館及相關婦女服務據

點於保障婦女權益與維護服務品質之執行情形，並辦理定期查核與評鑑，以

作為精進服務之依據。113 年評鑑結果顯示，北屯、東勢婦培中心及女兒館

均獲優等成績，西屯婦培中心更榮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全國標竿

婦女中心-婦蘊獎」。 

為回應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以婦女福利為優先」之施政目標，本局特

擬定本計畫，作為婦女福利與性別平等業務之發展方針。計畫內容涵蓋女性

地位提升、不利處境婦女權益保障、性別平等參與、區域資源整合等面向，

並致力於強化婦女自我成長與能量發展，積極推展福利資源。其成果亦屢獲

肯定，包括 113 年中央社福考核婦女福利組全國第一之特優成績、行政院第

23屆金馨獎優等獎、衛生福利部「高齡友善城市無礙獎」，及臺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亞太永續行動獎-銀獎」等。 

臺中市政府持續以建構性別友善城市為目標，透過整合公私部門資源與

力量，檢視並回應本市婦女多元實際需求，推動婦女公平發展，打造能讓婦

女發揮自我價值、落實性別平權，並綻放女力的幸福之都。 

貳、婦女施政願景 

一、將「性別友善觀點」融入各項權益保障與福利服務中，提升婦女權益，推

動性別平權，營造性別友善城市。 

二、以充權婦女為考量，規劃推動各項支持服務方案，協助婦女職家平衡，發

揮婦女人力資本，並照顧弱勢婦女。 

三、參考社會投資理念，聚焦女性人力資本培育，打造有利婦女長期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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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之支持性環境。 

參、本市婦女人口特性：依據本府相關局處、衛福部、內政部等統計資料及相

關研究報告，彙整本市人口特質摘述如下： 

一、人口、婚姻與家庭 

(一)人口概況 

1. 人口數及性比例：113 年底設籍本市人口數計有 2,860,601 人，其中

女性為 1,464,004人(占 51.18%)，男性為 1,396,597人(占 48.82%)，

性比例為 95.4，呈現女多於男之狀況。相較前兩年，本市女性人口

數均持續增加且仍多於男性。 

2. 人口結構及區域分布情形： 

113 年底本市以 65 歲以上女性最多(佔 17.83%)，其次為 45-54

歲中高齡女性(占 15.97%)，15-24歲以上女性最少(占 9.68%)。而對

比過去兩年，111 年本市以 35-44 歲以上女性最多，112 年底則開始

由 65歲以上女性人口為最多；而 15-24 歲以上女性人口數均持續為

最少；近五年則是以 65歲以上女性人口數增加最多，可發現女性人

口高齡化現象。 

    另 113 年底女性人口最多之行政區分別為北屯區(占 11.1%)、西

屯區(占 8.47%)、大里區(占 7.46%)；而女性人口最少之行政區分別

0-14歲

12%

15-24歲

10%

25-34歲

13%

35-44歲

16%

45-54歲

16%

55-64歲

15%

65歲以上

18%

(圖 1：臺中市全區婦女人口年齡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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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平區(占 0.34%)、石岡區(占 0.46%)、大安區(占 0.58%)。 

    以各區細分，北屯區、烏日區、龍井區及梧棲區以青壯年婦女

(35-44 歲)為最多；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及沙鹿區以中高齡婦女(45-

54 歲)為最多；大雅區以中高齡婦女(55-64 歲)為最多；其他行政區

則以高齡婦女(65 歲以上)為最多。而除外埔區、新社區、大安區、

石岡區及和平區以幼年女性(0-14 歲)為最少外，其他行政區均為年

輕女性(15-24 歲)為最少。 

年齡 

行政區 
總計 0-14歲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 

北屯區 163,672 21,074 
14,664 

(最少) 
22,716 

27,582 

(最多) 
26,720 24,422 26,494 

西屯區 124,241 16,180 
11,872 

(最少) 
16,860 19,385 

21,133 

(最多) 
19,280 19,531 

大里區 108,882 13,876 
10,962 

(最少) 
14,781 17,770 16,900 16,316 

18,277 

(最多) 

太平區 101,787 12,674 
9,457 

(最少) 
14,607 16,961 15,442 14,938 

17,708 

(最多) 

南屯區 97,486 13,328 
9,743 

(最少) 
13,434 15,330 

17,227 

(最多) 
14,932 13,492 

豐原區 83,118 10,315 
8,031 

(最少) 
10,709 12,552 12,730 12,266 

16,515 

(最多) 

北區 75,624 7,568 
6,225 

(最少) 
9,893 11,225 11,849 12,271 

16,593 

(最多) 

南區 66,612 6,804 
6,590 

(最少) 
9,049 10,198 

12,541 

(最多) 
10,305 11,125 

西區 60,453 7,692 
5,116 

(最少) 
7,112 8,819 9,678 9,314 

12,722 

(最多) 

潭子區 55,605 6,390 
5,575 

(最少) 
7,797 8,385 9,175 8,886 

9,397 

(最多) 

沙鹿區 50,047 7,552 
5,268 

(最少) 
6,675 8,270 

8,384 

(最多) 
6,058 7,840 

大雅區 48,033 6,368 
5,105 

(最少) 
6,825 7,693 7,325 

7,371 

(最多) 
7,346 

清水區 44,424 5,364 
4,565 

(最少) 
5,994 7,232 6,719 6,050 

8,500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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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行政區 
總計 0-14歲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 

烏日區 41,025 5,261 
4,030 

(最少) 
5,973 

6,862 

(最多) 
6,543 5,597 6,759 

東區 39,562 4,020 
3,515 

(最少) 
5,292 6,249 6,284 6,110 

8,092 

(最多) 

龍井區 39,484 4,852 
4,209 

(最少) 
6,001 

6,371 

(最多) 
6,084 5,628 6,339 

大甲區 37,108 4,808 
3,831 

(最少) 
5,079 5,480 5,176 5,375 

7,359 

(最多) 

神岡區 31,433 3,543 
3,256 

(最少) 
4,408 4,748 4,742 4,723 

6,013 

(最多) 

梧棲區 31,396 4,260 
3,356 

(最少) 
4,426 

5,423 

(最多) 
4,927 3,917 5,087 

霧峰區 31,257 3,328 
2,941 

(最少) 
4,305 4,657 4,451 4,919 

6,656 

(最多) 

大肚區 27,432 2,933 
2,886 

(最少) 
3,678 4,242 4,249 4,135 

5,309 

(最多) 

后里區 26,584 3,197 
2,878 

(最少) 
3,565 3,966 4,070 3,671 

5,237 

(最多) 

東勢區 23,172 2,115 
2,071 

(最少) 
2,857 3,085 3,310 3,633 

6,101 

(最多) 

外埔區 15,172 
1,530 

(最少) 
1,644 2,105 2,330 2,343 2,248 

2,972 

(最多) 

新社區 11,061 
965 

(最少) 
1,150 1,381 1,389 1,683 1,695 

2,798 

(最多) 

中區 9,165 1,604 
721 

(最少) 
826 1,398 1,318 1,198 

2,100 

(最多) 

大安區 8,438 
756 

(最少) 
928 1,219 1,145 1,244 1,295 

1,851 

(最多) 

石岡區 6,749 
581 

(最少) 
648 921 891 922 1,075 

1,711 

(最多) 

和平區 4,982 
492 

(最少) 
548 611 573 684 903 

1,171 

(最多) 

(表 1：臺中市各區婦女人口年齡層結構) 

(二)婚育情形 



5 
 

1. 15 歲以上女性婚姻狀況：113 年本市女性有偶占最多(48.85%)，未

婚居次(31.26%)，離婚與喪偶分別占 10.07%及 9.82%。而 113 年全

國 15-64 歲婦女亦以有配偶或同居伴侶占最多(50.1%)，未婚且無同

居伴侶居次(36.5%)，離婚(或分居)與喪偶分別占 10.4%及 3%。再以

年齡層細分，未婚多為 15-29 歲婦女；在 35歲後進入婚姻階段黃金

交叉，有偶者以 40-44 歲婦女為最高峰；離婚以 50-59 歲婦女占大

宗，喪偶則以 70-74 歲婦女為最多。 

2. 本市初婚平均年齡：112年及 113年本市女性初婚平均年齡數為 30.6

歲及 30.8 歲，男性為 32.5 歲及 32.7 歲，顯示初婚年齡逐漸遞延。 

3. 同性婚姻狀況：113 年本市結婚對數計 16,516 對，同性婚姻為 415

對(占 2.51%)，其中男性 138對、女性 277 對。相較 111 年及 112 年，

分別成長 92對及 53 對，顯示同志人權及平等包容漸趨落實。 

4. 生育率：依據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本市 111 年總生育

率為 0.87 人至 113年降為 0.8 人，逐年遞減。影響生育率下降原因

多元，均需多面向政策支持及完善配套措施，以利有效提升生育率。 

5. 婦女生產年齡：113年本市婦女生育平均年齡為 32.42歲，較全國平

均年齡 32.52 歲年輕 0.1 歲；另本市婦女生育第一胎平均年齡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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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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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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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

喪偶

(圖 2：臺中市婦女各年齡層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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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8 歲，較全臺平均年齡 31.65 歲年輕 0.17 歲。相較 112 年，本

市婦女生育平均年齡及生育第一胎平均年齡均增加 0.12歲，顯示本

市女性之生育觀念逐漸轉變。 

二、教育程度 

    113 年本市 15 歲以上女性教育程度以大學(含專科)佔 44.76%最多，

其次為高中職佔 27.16%及國中小占 19.72％。另各行政區 15 歲以上女性

高等教育程度最多者依序為南屯區、西區、西屯區，而和平區則為最低。

相較前兩年，15歲以上女性教育程度為大學(含專科)之占比增加，高中職

及國中小之占比則有遞減現象。 

三、工作與經濟 

(一)勞動參與率 

    113年本市勞動參與率為 61.1%，其中女性勞動參與率 54%，男性勞

動參與率 68.8%，均高於全國平均 59.28%(男性 67.08%、女性 51.95%)，

又相較前兩年，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另以年齡區分，

30-34 歲女性參與率最高(88.3%)，隨年齡增加，勞動力參與率呈反向下

降，且相較男性，女性下降幅度較大，顯示女性受婚育影響退出勞動市

場現象仍普遍存在。 

(二)婦女提供收入供家用情形 

    最近一年全國有收入婦女中，計有 81%婦女之個人收入有提供家用，

平均提供 51%收入做為家用。 

(三)因結婚、生育(懷孕)及照顧家人等原因離職情形與復職情形 

    113 年全國 15-64 歲婦女曾因結婚、生育(懷孕)及照顧等原因離職

3 個月以上占 21.6%，其中以因照顧未滿 12 歲兒童占 11.4%為最高，其

次為因生育(懷孕)離職占 10.1%。而觀察其復職情形，因照顧未滿 12 歲

兒童離職者，69.2%有復職，平均復職間隔時間約 5 年；因生育(懷孕)離

職者，66.5%有復職，平均復職間隔時間約 3 年 9 個月。 

四、社會參與 

(一)參與社區治理 

    112 年本市擔任社區發展協會會員身分者，女性占 51.41%，男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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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9%；然從理事長及理監事人數，女性擔任理事長及理事之占比未超

過三分之一；另與往年數據相較，女性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理事、

監事及會員均為增加趨勢；顯示本市女性社區參與程度雖逐年提高，惟

在社區組織決策參與和影響力比起男性仍偏低。 

身分 

性別 
理事長 理事 監事 會員 

女 152 2,161 741 26,968 

男 458 4,596 1,610 25,491 

總計(人) 610 6,757 2,351 52,459 

(表 2：臺中市社區發展協會職務性別分布) 

(二)參與志願服務 

    113年本市參與志願服務人數共計 138,087 人，女性計 97,253 人

(占 70.4%)；以年齡分布觀之，65 歲以上女性參與志願服務為最多，

30 歲以下參與志願服務人數男女尚無顯著差異，30 歲以上女性參與

志願服務人數急遽增加，兩者差距逾 40%以上，其中又以 65 歲以上差

距最多。 

年齡 

性別 
總計 

未滿 12

歲 

12-17

歲 

18-29

歲 

30-49

歲 

50-54

歲 

55-64

歲 

65歲以

上 

女 97,253 445 1,028 4,979 17,045 9,883 28,155 35,718 

男 40,834 510 891 3,722 8,859 3,897 8,240 14,715 

總計

(人) 
138,087 955 1,919 8,701 25,904 13,780 36,395 50,433 

(表 3：臺中市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性別分布) 

五、女性平均餘命 

    113 年本市女性平均餘命為 83.88 歲，較男性平均餘命 77.43 歲高出

6.45 歲；綜觀全國平均餘命，女性為 84.3 歲，男性為 77.42 歲。女性與

前一年(112)本市平均餘命 83.74 歲相較，增加 0.14歲，隨著平均餘命之

延長，與女性有關健康、醫療、照顧等問題格外重要。 

六、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申訴案件 

    113 年家庭暴力被害人人數為 18,668 人，以女性 11,519 人(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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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性侵害被害人數為 1,234 人，以女性 999 人(80.96%)居多；性騷擾

申訴件數 196 件，以女性 178人(90.82%)居多。綜合觀之，有關家庭暴力、

性侵害或性騷擾，近 10年均以女性被害人為高比例，顯示女性人身安全保

障強化之重要性。 

七、多元交織下之婦女人口概況 

(一)特殊境遇家庭 

    113 年本市特殊境遇家庭戶數計有 3,257 戶，女性申請人占

88.69%(2,667 人)為大宗，男性申請人則僅占 11.31%(340 人)；另經統

計申請人婚姻狀況以喪偶者(40.1%)為最多，離婚者(34.11%)次之，未婚

者(14.28%)再次之，顯示本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以女性單親者為多。 

為掌握特境家庭之生活概況，本局每年辦理總清查業務，逐案由婦

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進行關懷訪視，落實對不利處境民眾之照顧；另提

供單親及弱勢家庭短期租屋津貼，協助民眾渡過困境。 

(二)原住民婦女 

    113年本市原住民人口共 40,341 人，占本市人口 1.41%，女性

21,490 人(53.27%)，男性 18,851 人(46.73%)，性比例為 87.72。以年

齡區分，女性原住民以 0~14 歲最多(4,721人、21.97%）、25~34 歲次之

(3,666 人、17.06%）、35~39歲第三(3,234 人、15.05%）；在本市 29 個

行政區中，55 歲以上原住民長者皆為女性多於男性以年齡區分。以行

政區分，和平區女性原住民為 2,149人(10%)為最多，北屯區 1,973 人

(9.18%)次之，太平區 1,958人(9.11%)第三；大安區與石岡區最少，分

別為 40 人(0.19%)與 72人(0.34%）。 

(三)新住民婦女 

    113 年新住民人數達 64,747 人，其中女性新住民占 89.48％為大宗

(57,935 人)。而本市新住民原屬國籍以中國大陸地區(42,045 人

/64.94%)、越南籍(12,974 人/20.04%)與印尼籍(2,608 人/4.03%)為主。

又以行政區分，北屯區女性新住民為 6,237 人(9.75%)為最多，西屯區

5,526 人(8.64%)次之，太平區 4,886 人(7.64%)第三；大安區與和平區

最少，分別為 354人(0.55%)與 274 人(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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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基本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

及積極維護新住民權益；本局將依據相關法規及措施，持續推動新住民

及其家庭照顧服務，包括生活適應輔導、福利權益諮詢保障、人身安全

保護及多元文化宣導等，培力新住民及其子女在臺穩健發展。 

(四)身心障礙者婦女 

    113年本市身心障礙者計有 136,303 人，佔本市人口 4.76%，其中女

性 61,446 人(45.08%)，男性則為 74,857 人(54.92%)。以行政區分，北

屯區身障婦女最多(5,767 人)，太平區次之(4,585 人)，大里區第三

(4,365 人)；石岡區與和平區最少，分別為 427人與 268人。 

    本局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法規，以「社區融合」與「支

持服務」為目標，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全人及個別化服務，保障機

會均等、公平參與社會生活之機會，減輕照顧者壓力，給予個人及家庭

支持。 

(五)低收/中低收入戶 

    113 年本市低收入戶共計 19,916 戶，人數 40,396 人，其中女性戶

長計 8,339 戶(占 41.87%)，男性戶長計 11,577 戶(占 58.13%)；中低收

入戶共計 14,346戶，人數 36,114人，其中女性戶長計 7,460戶(占 52%)，

男性戶長計 6,886戶(占 48%)。 

    為照顧低收入戶，本局除依據社會救助法辦理各項扶助外，亦推展

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計畫、韌力家庭陪伴計畫、弱勢青年就業自立培植計

畫等，期望透過儲蓄資產累積、教育投資及就業輔導陪伴等協助其自立。 

肆、本市婦女需求分析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109 年《婦女趨勢報告書》，歸納出未來婦

女發展之五大需求面向，包括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各種生命

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及中高齡與退休；另本局《112 年度臺中市婦

女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將婦女需求分類如下： 

一、經濟與就業 

    婦女在就業地位上雖較過去提升，但仍存在性別差異性及不同族群

婦女之不平等。從年齡分層來看，本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於 30-34 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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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佔 88.3%（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2 年度臺中市婦女生活狀況與福

利需求調查》），後因婚姻、生育、照顧等因素影響，隨年齡增加漸趨下

降。而在 35-44歲年齡層之婦女處於子女學齡階段，在子女進入小學階

段，多數女性考慮重返職場的可能性則將增加。 

    另婦女求就業易受照顧角色、生理限制、文化排斥性或族群歧視等

不平等情形，如對中高齡婦女的年齡歧視；原住民婦女經濟困境與照顧

負荷之相互交織；新住民婦女未具勞保或歸化身分，對法律不熟悉；身

障婦女之生心理限制等；婦女收入亦多容易做為家庭支出，對其經濟自

主權亦受影響。 

    因此，除加強推廣婦女就創業措施外，理解並重視不同樣態婦女之

差異需求，營造性別友善、族群友善職場，發展兼顧照顧和經濟收入之

職業類別，持續發展及更新職能培力課程類型及主題，並結合托育、課

後照顧或長照等正式及非正式系統資源，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及提升就

業權益認識，將有助婦女順利就業及穩定工作。 

二、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 

    依據 2024 年性別圖像統計，25-34歲婦女勞動參與率比起各年齡層為

最高，顯示該年齡階段正值生涯衝刺階段；於 20 年間，30-34 歲女性勞動

參與率上升 19.98個百分點、45-49 歲及 50-54歲分別上升 20.8 及 22.17

個百分點。而 55-64 歲婦女則接近退休年齡，較關心如何離場而非設立新

的目標。除年齡外，婦女在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中，亦受家庭、育兒、照

顧或性別刻板印象等父權社會體制之影響，而不同樣態婦女亦存在不同職

涯發展議題，如新住民婦女因陌生故重視學習；原住民婦女受限於部落環

境及文化；特境婦女受限經濟現實無暇思考、身障婦女則須注意「家內」

職涯發展思維。 

    另婦女因工作學業忙碌，或需照顧家人，多數婦女的角色被設定為以

照顧家庭為優先，對婦女參與社區或社會參與產生深遠影響，且未能展現

領導力，如許雅惠，張英陣(2019) 論及社區組織裡的理監事比例，則明顯

還是存在性別落差，男性多於女性甚高；再細分觀之，19-34 歲婦女及 45-

64歲婦女分別因沒有意願及健康不佳等因素，而減少參與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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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職涯與生涯發展，應以提供整體、穩定且長期支持協助為目標，

從小教育紮根，持續倡議職涯與生涯發展探索及社會參與之內涵及重要性；

並關注善用不同年齡階段及不同類型婦女需求，設計活動及課程(如針對

健康、退休或財務管理等主題)，且持續以創意多元方式宣傳課程資源，並

強化性別平等意識，以降低婦女受性別刻板印象之不當期待與壓力，使婦

女獲得自我成長及社會支持。 

三、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 

    女性普遍被認為是家庭支柱、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大部分照顧責任落

在婦女身上，甚被期待同時照顧小孩、老人或身障者。15 歲以上有偶或同

居女性平均無酬照顧時間每日時長為 4.41 小時，配偶或同居人為 1.48小

時，為其配偶或同居伴侶之 3 倍，顯示照顧女性化已是普遍現象（行政院

主計總處，2019）。女性因照顧面臨之情況另包括「在工作和照顧小孩間難

以兼顧」、「因扮演照顧角色而難以規劃個人生涯」，因此長期照顧不僅影響

個人身心，對個人發展亦將造成侷限。 

    雖男性參與照顧比率逐漸提升，惟女性因結構性問題致收入低此不利

因素，而被認為最適扮演無酬照顧者；主流社會亦對已婚婦女與母親存有

刻板觀念，女性禁錮在照顧壓力之下，使其在各生命階段易負擔照顧角色。 

    舒緩婦女照顧負擔刻不容緩；肯定女性照顧價值，推動性別平等及鼓

勵男性參與家務與照顧工作，並察覺不同樣態婦女照顧角色需求，普及各

年齡層照顧支持系統與喘息服務資源，如持續增加托育(如生育津貼、育兒

補助、公共托育或臨時托育)及調整長照規範(如放寬申請標準、居家服務

時數及金額提高、服務流程簡化且需有彈性等)，能助益婦女找回平衡，降

低照顧壓力並學習自我照顧，發揮女性人力資本。 

四、健康與安全 

    依據 114 年 1 月臺中市性別統計通報顯示，113 年本市自殺通報人次

中，女性通報數(占 67.98%)高於男性。又隨著月經、生產和更年期進程，

女性荷爾蒙分泌逐漸下降，加上工作與家庭照顧角色負荷之心理社會因素，

女性情緒亦需受到照顧。 

    而不同樣態婦女亦存在不同需求，如中高齡婦女之空巢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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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婦女經濟壓力及教養角色貶抑之心理壓力、與母國飲食習慣差異及

過度勞動影響身體機能；原住民婦女受傳統文化及習性影響；針對身障婦

女不夠彈性及完善的無障礙設施等。 

    另在婦女安全議題上，相關法律相繼訂定，引起社會對於人身安全之

重視；然從本市統計顯示家庭暴力、妨害性自主、性騷擾等案件仍以女性

受害為大宗，女性亦有不知如何保護自己、不知求助管道或資源、認為求

助丟臉及害怕被檢討，而有未尋求幫助之情形。尤其又有新住民婦女雖有

通譯協助，機制申請便利性和可及性仍不足；原住民婦女因部落文化及經

濟和照顧困境難以向外求助；身障婦女對暴力之知覺不足者，包括周邊人

語言威脅，家庭衝突或身障女性親密關係需求沒有得到好的教導而遭遇侵

害等不同樣態之差異性。 

    具文化敏感度基礎下，透過持續推動、宣導正確觀念及辦理新興暴力

議題之教育訓練、法律諮詢扶助、心理諮商或相關預防性服務等，協助婦

女瞭解暴力本質，亦拓展求助管道及消除對受害者之汙名化；並鼓勵女性

培養運動習慣，設計提升健康品質之講座、課程或工作坊，灌輸自我照護

之重要性，期能強化婦女健康與提升人身安全係數。 

五、中高齡與退休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 114 年 5 月底人口統計資料分析，臺中市 45-64 歲

中高齡婦女為 45 萬 5,081 人，佔女性總人口 3 成，該年齡階段女性面臨

工作經濟議題、身體功能減弱、生理轉變、屆齡退休等各種因素，開始對

退休生活、理財規劃、疾病營養準備之關心，也因身體老化，其對身心健

康維持和自我提升亦相對重視。 

在個別族群差異中，如有新住民婦女因與配偶存在年齡差距，隨著其

步入中高齡，配偶更為年老或失能，新住民婦女成為照顧者；或工作未有勞

保保障，或有勞保但繳不起保費等因素影響下，新住民婦女對退休感到茫

然；身障婦女則因生理機能較早出現退化。 

    如何運用多元方式協助中高齡婦女退而不休，並有獲得成就感之機會，

為公私部門思考、努力之方向。除透過帶領中高齡婦女認識長照資源，拓

展步入老年後生活規劃和準備外，針對理財、更年期營養保健、運動課程、



13 
 

生命回顧或心理健康支持規劃活動方案，提供終身學習環境與資源，協助

中高齡婦女使用電子產品或數位能力，將有助降低面臨中高齡之焦慮，並

提升中高齡婦女之自我價值感。 

伍、婦女資源盤點 

    本局為滿足各生命週期之婦女需求及依據本市婦女之人口概況，提供相

應之服務措施，盤點轄內所提供之婦女福利相關資源，並依其屬性區分為「福

利措施」、「培力方案」、「協力方案」、「成長團體」及「教育訓練」等五大類

別，旨在確保各項服務內容之完整性與可近性，作為後續服務輸送之規劃及

精進政策擬訂之基礎，俾回應各年齡層及不同處境婦女之需求與期待。各類

資源詳細內容，如附錄一所示。 

陸、供需落差分析 

    從前述章節概況，本市 112 年婦女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之結果顯示，本

市婦女之需求可從 5 大面向來加以分析，其需求內容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經濟與就業 

(一) 需求落差： 

1. 女性在照顧子女上仍負擔較多責任，而影響個人職涯發展，勞參率

(圖 3：婦女生命週期與婦女需求重點對照) 

(參自《112 年臺中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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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低於男性，尤以婚後與育齡階段為顯著斷點。 

2. 離職主因多與婚育因素有關，且重返職場面臨工時、彈性、技能銜

接等多重障礙，並需有育兒支持系統與友善職場。 

3. 現行就業培訓偏重市場導向與傳統工時，未能回應育齡婦女照顧負

擔下對彈性工時與多元收入來源的需求。 

4. 缺乏專屬女性的理財教育與微型創業支持，影響其經濟自主。 

(二) 供給現況： 

1. 透過婦女中心、女子市集等平臺，提供創業培力與就業支持服務。 

2. 到宅坐月子服務亦提供服務人員培訓與就業機會，結合生育支持與

就業導向。 

3. 結合勞動部、就業服務處等資源，針對弱勢婦女提供職業訓練及就

業媒合。 

二、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 

(一) 需求落差： 

1. 女性在具決策影響力的公共參與角色中占比仍低，女性代表比例約

25%。 

2. 雖女性志工人數逐年增加，但多停留於無酬、基層參與，缺乏進入

決策體系機會。 

3. 青少女及青年女性缺乏公共事務參與機會與社會倡議能量，相關組

織年齡老化、議題敏感度不足。 

4. 婦女社會參與能力養成資源雖日漸增加，但尚未形成多元、系統化

人才培育路徑。 

5. 在地社區可持續提供健康、理財等課程；另對於長者，社區關懷據

點可提供適合長者的課程活動，增加社會支持與互動，並須多加宣

傳。 

(二) 供給現況： 

1. 設立女孩培力據點、舉辦性別培力活動，提升女性性別意識與參與

度。 

2. 由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辦理社會參與和職涯相關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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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培力婦女團體服務，促進婦女公共參與和倡議能量。 

三、各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 

(一) 需求落差： 

1. 婦女在各階段普遍承擔照顧責任，面臨育兒、長照、家庭照顧等多

重負擔。 

2. 現有資源雖持續擴充，但對於非典型家庭、單親、隔代教養等樣態

婦女支持仍有限。 

3. 照顧服務缺乏依婦女生命週期整合的長期支持策略，公私協力模式

尚需強化。 

4. 對婦女的自我照顧與情緒支持仍不足，需建構全人照顧與心理支持

資源鏈結。 

(二) 供給現況： 

1. 設置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在地化處遇服務與支持資源。 

2. 擴增公托據點、推動準公共托育、平價托育補助等政策，協助減輕

照顧壓力。 

3. 培力中心辦理各生命階段照顧相關方案，關注自我照顧與身心健康

議題。 

四、健康與安全 

(一) 需求落差： 

1. 女性身心健康仍面臨隱性暴力與多重壓力，心理支持需求為首要，

亦應留意女性對於求助之恐懼及汙名化意識。 

2. 數位性別暴力、新興暴力型態意識尚未普及，防治與倡導需再加強。 

3. 現行健康服務仍偏向生理照護，對心理、社交層面的支持不足。 

4. 第一線服務提供者對健康與安全議題的敏感度不一，尚需持續專業

培訓與系統性強化。 

5. 不同態樣女性在自我人身安全易產生知覺不足之狀況，需持續加強

宣導正確觀念。 

6. 缺乏免費身體素質檢測及相關健檢項目公費檢查之年齡偏晚。 

(二) 供給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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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服務持續推動，並結合家庭福利中心提供多

元支持。 

2. 辦理性別暴力防治宣導與防暴師培訓，提升性別意識與敏感度。 

3. 提供營養補助、育兒協助等健康維護方案，並融入培力活動。 

五、中高齡與退休 

(一) 需求落差： 

1. 中高齡婦女面臨退休準備不足與經濟安全隱憂，職涯轉換資源匱乏。 

2. 缺乏專屬中高齡女性的學習資源與參與平台，導致社會連結與自我

價值感降低。 

3. 婦女退休後期待再學習與社會互動空間，但服務設計多以「高齡者」

整體為對象，較缺乏針對性與性別觀點。 

4. 對中高齡婦女潛能開發和再就業支持仍有待深化。 

(二) 供給現況： 

1. 婦女培力中心辦理中高齡婦女成長課程。 

2. 結合高齡友善城市發展方向，推動退休婦女再參與和社會貢獻。 

3. 倡導「第三人生」學習與實踐空間，如跨世代共學、志願服務等模

式。 

柒、施政目標及行動策略 

    從前述需求內容及資源服務供給之輸送分析，本市在婦女福利之規劃上，

除標舉明確之施政目標，以為政策之引導，同時透過行動策略來落實婦女福

利。相關施政目標如下： 

一、建構多元友善職場，提升女性經濟力 

(一)提供就業促進措施，穩定婦女就業 

(二)多元化就業培力，促進婦女就創業 

二、落實福利政策，保障經濟安全 

(一)依據婦女生活需求，提供相關制度式福利 

(二)回應經濟弱勢婦女需求，維護基本生活水準 

三、增加婦女權能，促進婦女社會參與 

(一)培植在地團體提升社區意識，增進婦女培力發展，促進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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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年輕女性發展，鼓勵年輕女性自我實現 

四、建構婦女福利資源，維護身心健康 

(一)減輕照顧負荷，降低照顧壓力，提升婦女身心健康 

(二)發展多元支持性服務，建構婦女福利資源 

五、關注不利處境婦女，減緩交織性歧視 

(一)回應不同族群婦女需求，協助其生活適應、健康照護及家庭支持 

(二)尊重保障多元文化，加強宣導文化差異 

六、重視婦女人身安全，建立保護網絡 

(一)強化社會安全網，建立保護網絡 

(二)關注新興性別暴力議題，保障婦女人身安全 

七、落實性別平等，營造性別友善城市 

(一)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宣導性別平等概念 

(二)建構性別友善環境，提升性別友善程度 

八、整合區域資源，建構完善服務網絡 

(一)強化跨網絡、跨專業與公私協力，共同推動女性福祉 

(二)培力專業人員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知能，提升本市婦女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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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具體行動策略 

    因應施政目標之擬訂，在相關行動策略之規劃，並透過完整之服務規劃

與資源整合，以利營造本市為性別友善之城市。相關施政目標對應之具體行

動策略及計畫整理如下： 

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一、建

構 多

元 友

善 職

提供就業

促 進 措

施，穩定

婦女就業 

兒童臨時

托育服務

(含定點) 

(一)服務對象：未滿 12歲兒童及家長。 

(二)執行策略： 

1. 家長遇緊急、臨時事件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

兒童時，可透過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媒合托育

43 萬

元 

兒 童

托 育

科 

(圖 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5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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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場，提

升 女

性 經

濟力 

人員服務或合作之托嬰中心臨時照顧。 

2. 建置定點臨時托育服務據點，家長遇突發或

臨時事件時，亦可使用臨時托育據點，減輕

照顧壓力。 

身心障礙

者臨時及

短期照顧

服務 

(一)服務對象： 

1.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設籍或實際居住本市

之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核定使用臨時及

短期照顧服務，且符合下列規定： 

(1) 未接受長期照顧服務所定喘息照顧服

務。 

(2) 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

照顧費用補助。 

(3) 同一時段未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

或居家照顧服務。 

(4) 未聘僱看護(傭)。 

2. 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聘僱之外籍看護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家庭照顧者得申請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不受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

務辦法第 9條第 4款未聘僱看護(傭)規定之

限制： 

(1) 無法協助照顧身心障礙者持續達三十日

以上。 

(2) 無法協助照顧領有重度、極重度身心障

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並有下列情形之

一： 

I. 身心障礙者僅與外籍看護工同住。 

II. 主要照顧者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III.與身心障礙者共同生活之配偶、直

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

血親，其中一人亦為身心障礙者 。 

IV.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 

(二)執行策略：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

短期照顧服務，發展照顧服務支持體系，以使臺

中市身心障礙者得到適當照顧，紓解身心障礙家

731萬

3,000

元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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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庭 之長期照顧壓力，強化身心障礙者家屬之照

顧意願及能力，並增加身心障礙者家屬其參與社

會活動之機會，共同提升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照

顧者之生活品質。 

弱勢青年

就業自立

培植計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列冊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29

歲以下就讀國內大專院校以上畢業已就業之弱

勢青年。 

(二)執行策略：為鼓勵弱勢青年穩定就業及儲蓄，透

過整合脫貧輔導措施及相對提撥獎勵機制，提供

弱勢青年 6個月存款 20%之相對提撥金補助，最

高可累積 7萬 2,000元資產，協助其穩定就業及

養成儲蓄習慣，促進就業自立脫貧。 

84 萬

元 

社 會

救 助

科 

臺中市韌

力家庭陪

伴計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非低收入戶且無領取身心障礙生

活補助或特殊境遇緊急生活扶助之有工作能力

及就業意願者。 

(二)執行策略：為回應新興貧窮問題，由社工陪伴輔

導，依個別需求連結福利資源，並提供每月 3,000

元至 5,000元不等短期生活扶助金，協助排除就

業障礙，結合跨專業 就業促進措施，鼓勵就業自

立，預防近貧人口群落入貧窮。 

501萬

5,000

元 

社 會

救 助

科 

多元化就

業培力，

促進婦女

就創業 

臺中女子

市集 

(一)服務對象：設籍或居住臺中市之婦女、弱勢婦女

(包括低收入、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單親

家庭、身心障礙者、新住民以及原住民等)，提供

優先保障名額。 

(二)執行策略：藉由基礎、進階及技能課程，培力成

員獲得擺攤知能及技巧，並於實習場域(英才公

園)設攤實作等訓用合一的培力過程，增進婦女

彈性就業的知能，並提升婦女的社會參與機會，

實現自立自主和經濟自主的目標。 

25 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二、落

實 福

利 政

策，保

障 經

依據婦女

生 活 需

求，提供

相關制度

式福利 

臺中市生

育津貼發

放計畫 

(一)服務對象： 

1. 新生兒父母之一方於新生兒出生當日已設籍

本市滿 180天(含)以上(設籍時間之計算，以

新生兒出生日往前推算滿 180天)，且申請時

仍設籍本市。 

3 億

2,000

萬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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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濟 安

全 

2. 新生兒於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完成出生或初

設戶籍登記。 

3.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2 條規定

成立關係之 2 人，一方經法案裁定認可收養

他方之親生子女或共同收養時，準用第 2 點

規定。 

(二)執行策略：每一新生兒發放生育津貼新臺幣 2 萬

元。預計補助 1萬 6,000胎次。 

臺中市孕

婦乘車補

助 

(一)服務對象：設籍本市本國籍孕婦及配偶設籍本市

之非本國籍孕婦。 

(二)執行策略：每次懷孕補助 30 趟次、每趟最高補

助 200元，依實際搭乘情形補助 6,000元。預計

補助 1萬 1,000胎次。 

6,719

萬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未滿二歲

兒童育兒

津貼 

(一) 服務對象： 

1. 未滿二歲。 

2. 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3. 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4. 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二)執行策略：第 1名子女發放 5,000元，第 2名子

女 6,000元第 3名(含)以上子女 7,000元；預計

超過 30萬人次受益。 

22 億

9,579

萬

2,000

元 

兒 少

福 利

科 

未滿二歲

兒童托育

公共化及

準公共服

務 

(一)服務對象：未滿 3歲幼兒送托於公共化或準公共

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之家長。 

(二)執行策略：透過發放托育補助，減輕家長托育費

用經濟負擔，送托於公托者每月補助 7,000元至

8,500 元，送托準公托及居家托育人員者每月補

助 1 萬 3,000 元至 1 萬 7,000 元，第 2 名子女

再增加 1,000 元、第 3 名以上子女再增加 2,000

元。 

21 億

2,908

萬元 

兒 童

托 育

科 

臺中市平

價托育及

準公共服

務實施計

畫 

(一)服務對象：未滿 3歲幼兒送托於準公共托嬰中心

之家長。 

(二)執行策略：本市加碼平價托育補助，減輕送托準

公共托嬰中心之家長托育費用經濟負擔。幼兒設

籍本市且父母一方設籍本市半年以上，並送托至

1 億

479萬

1,000

元 

兒 童

托 育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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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準公共托嬰中心，每月補助 1,400元。 

回應經濟

弱勢婦女

需求，維

護基本生

活水準 

臺中市特

殊境遇家

庭扶助實

施計畫 

(一)服務對象：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市之經濟弱勢，

且遭逢配偶死亡、失蹤、配偶入獄服刑、單親無

工作能力或因故無法工作、家暴受害及未婚懷孕

等特殊境遇者。 

(二)執行策略：提供申請人及其子女各項經濟扶助措

施，並輔以社工關懷訪視協助生活自立，內含緊

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傷病醫療補助、兒

童托育津貼、法律訴訟補助、身分認定及設籍前

新住民返鄉機票費等。 

1 億

1,242

萬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單

親及弱勢

家庭短期

租屋津貼

計畫 

(一)服務對象： 

1. 設籍本市並實際居住於本市租賃住宅，且租

賃住宅出租人非三等親以內之親屬。 

2. 未接受政府機關辦理之優惠住宅貸款及住宅

租金補助。 

3.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

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 2.5 倍，且

家庭財產未超過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規範

之一定金額。 

4. 除以上三點外，一年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成為單親家長且獨自監護同住之未成年

子女；但共同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者，若一方未盡扶養義務，得依

社工訪視評估認定。 

(2) 持有法院核發之通常保護令。 

(3) 曾申領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緊急生活扶

助。 

(二)執行策略： 

1. 申請對象： 

(1) 設籍並居住且租賃房屋於臺中市(但新

住民未取得國民身分證前不受設籍限

制)，並具備下列條件: 、獨自監護同住

之未成年子女，其成為單親家長時間一

年內；如監護權歸屬之一方無法行使監

200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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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護權時，則個案認定。 

(2) 遭受家庭暴力事實之保護性個案（以核

發通常保護令資料時間為基準）一年內。 

一年內曾申領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

助。 

2. 申請資格 

(1)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申請人及戶內

同住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平均分配，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

費二點五倍。家庭財產：包含動產(含存

款、有價證券、股票、投資及其他一次

性給與之所得等)及不動產(含土地、田

賦及房屋等)，未超過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規範之一定金額，標準如下： 

(2) 動產：不超過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二點五倍計算全年金額)即當年度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乘以二點五倍乘以十

二個月)。不動產：每戶不超過新臺幣六

百五十萬元整。其所住房屋係租賃者（本

人名下未有持分百分之一百之其他房屋

及土地，且租賃房屋不含借住、配住及

居住於三親等以內親屬之房舍）。未接受

政府機關辦理之優惠住宅貸款或住宅租

金補助。同一事由以申請一次為限。 

3. 申請方式 

(1) 依申請人實際租賃住所，向該區婦培中

心位提出申請，經社工員進行訪視評估

後，由社會局進行複審。 

(2) 符合補助資格者，統一由社會局於次月

十日撥款入受補助人帳戶。 

(3) 短期租屋津貼補助期間依租賃契約所載

期間核定之，至多補助十二個月。 

4. 補助標準及戶內人口計算補助標準： 

(1) 戶內四人以上者：每戶每月依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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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金額核定，最高補助新臺幣七千元。 

(2) 戶內一至三人者：每戶每月依租賃契約

金額核定，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千六百元。 

戶內人口計算：以申請人及戶內同住十

八歲以下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為基

準，如與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五歲仍在

學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同住，須檢附

學生證及在學證明核算。 

臺中市協

助弱勢婦

女及家庭

消弭月經

貧窮計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特殊境遇家庭之少女、弱勢婦女、

由社工評估有需求之家庭或臨時有需求民眾。 

(二)執行策略：辦理月經平權宣導活動，進行月經議

題宣導講座與交流茶會，藉此傳遞正確月經知

識，促進青少女、婦女與社會大眾對月經議題的

重視。另提供衛生棉等生理用品，由各社福據點

提供給弱勢女性，或緊急臨時有需求之民眾使

用，構築完善月經友善環境。 

150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

津貼 

(一)服務對象： 

1. 年滿 65歲以上長者，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

最近 1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日。 

2. 未接受政府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亦未經收

容安置者，按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

配，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公佈最低生活費標準

2.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 1.5倍者。 

3. 全家人口存款本金、投資及有價證券合計一

人時未超過新臺幣 250 萬元，每增加一人，

增加新臺幣 25萬元。 

4. 全家人口不動產合計未超過新臺幣 750 萬

元。 

(二)執行策略： 

1. 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未達最低生活

費 1.5倍者每人每月發給 8,329元。 

2. 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未達 2.5 倍，且未超

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

28 億

32 萬

6,000

元 

長 青

福 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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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者，每人每月發給 4,164元。 

臺中市自

立家庭築

夢踏實計

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家中有 25 歲以下高中職以上在

學子女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 

(二)執行策略：以家庭為中心提供社工陪伴輔導個案

管理服務。 

1. 資產累積：親代、子代各 1 人參加，每人每

月最高以 1:1 比例補助 1,000 元相對提撥

金，每戶 3年最高累積 14萬 4,000元資產。 

2. 就業自立：經評估提供親代及子代成員就業

資源轉介服務及工讀媒合機會。 

3. 教育投資：須完成親代每人每年 24小時、子

代每人每年 36小時成長團體課程。 

4. 社會參與：須完成親代、子代每人每年各 30

小時志願服務時數。 

832

萬

7,000

元 

社 會

救 助

科 

臺中市低

收入戶生

育、產婦

及嬰兒營

養補助計

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列冊低收入戶之產婦及新生兒。 

(二)執行策略：透過生育補助、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

減輕低收入戶婦女生育之經濟負擔。 

1. 低收入戶生育補助：每胎補助 10,200元整，

雙胞胎補助 20,400元，依此類推。 

2. 低收入戶產婦營養補助：分娩前後各 2 個月

或懷孕滿 3 個月以上自然流產或死產者前後

各 2個月，每月補助 4,000元。 

3. 低收入戶嬰兒營養補助：補助每名新生兒每

月 1,800元，至多補助 1年。 

900萬

元 

社 會

救 助

科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低收入戶

房屋租金

補助及房

屋稅減免 

(一)服務對象：本市列冊低收入戶且有租賃事實者。 

(二)執行策略：依戶內低收入戶列冊人口數，提供

2,000至 5,000元不等租金補助，減輕無自有住

宅低收入戶居住之經濟負擔。 

3,000

萬元 

社 會

救 助

科 

三、增

加 婦

女 權

能，促

培植在地

團體提升

社 區 意

識，增進

臺中市婦

女團體扎

根輔導計

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婦女團體及團體服務之女性。 

(二)計畫內容：辦理婦女團體培力方案、女性經濟力

建構-臺中女子市集及輔導業務聯繫會議等，強

化婦團領導人及重要幹部專業知能，另透過婦團

11 萬

5,000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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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進 婦

女 社

會 參

與 

婦女培力

發展，促

進公共參

與 

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機制，提供服務使用者社會

參與及在地議題倡導機會，落實婦女團體參與公

共政策發展。 

等科 

臺中市婦

女團體方

案培力旗

艦計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婦女團體及團體服務之女性。 

(二)執行策略：透過專家學者導入輔導機制，培力本

市婦女團體有更高的服務量能，提供團體在議題

選擇、計畫撰寫、過程評估及成果報告上，獲得

執行方向與建議，培力婦女團體計畫提案撰寫與

執行能力，以貼近本市在地婦女服務之需求。 

5 萬

2,000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婦

女培力社

區加值服

務 

(一)服務對象：本市社區發展協會 

(二)執行策略：透過多元化的培訓課程，將婦女培訓

與社區發展緊密結合，讓婦女能將所學回饋社

區，結合政府資源、民間團體及社區力量，共同

打造一個友善的學習環境，讓婦女能獲得更多的

支持與協助。 

16 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婦

女團體成

長加速器

培力服務 

(一)服務對象：設立或服務於本市非營利組織、人民

團體(含兒少團體、身障團體、社區發展協會等)、

公司行號或社工師事務所等有立案/登記之單位

或團隊。 

(二)執行策略：透過公開徵求方式，邀請具備創新思

維之新興團體共同激盪多元性、創新性之婦女議

題解決方案，並藉由專案輔導管理機制強化服務

方案量能，擴大服務輸送管道；亦邀請參與婦女

團體相關會議、課程，透過新舊團體交流促進本

市婦女服務之創新，加速婦女影響力發揮，實踐

婦女人權保障及照顧。 

250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社

區發展培

力補助計

畫 

(一)服務對象：婦女、新住民及其他族群之福利服務。 

(二)執行策略：補助社區發展協會依社區發展進程與

需求提出小旗艦、聯合社區、福利社區、社區產

業或意識凝聚等類型計畫。 

90萬

元 

人 民

團 體

科 

重視年輕

女 性 發

展，鼓勵

年輕女性

臺中市女

孩培力業

務 ( 含 臺

中女兒館

(一)服務對象：本市 13-23歲年輕女性。 

(二)計畫內容：充分運用女兒館及女孩培力據點場域

空間，提供女孩交流互動的友善環境，重視女孩

需求，透過培力活動促進女孩健康，增加女孩職

857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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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自我實現 及臺中山

海屯女孩

培 力 據

點) 

涯發展可能及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消弭性別差異

及刻板印象。 

等科 

臺中市獎

助弱勢青

少女參與

國外公益

活動體驗

計畫 

(一)服務對象：設籍本市 15~23歲之弱勢青少女。 

(二)執行策略：獎助弱勢青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

出國進行參訪、觀摩、研習等活動以提升其國際

性視野，並藉由公益體驗強化社會參與能力，達

到培力弱勢青少女向上發展與學習之目的。 

15 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兒

童及少年

社區參與

培力計畫 

(一)服務對象：親子家庭、社區民眾、兒童及青少年

等。 

(二)執行策略： 

1. 培力兒少於生活相關事務形成與表達意見：

透過兒少基礎及進階培力、兒少小組會議及

創新社區行動方案等，促進兒童及少年於個

人或集體的日常生活中實踐議題認識、權利

意識、意見形成與表達、獲得反饋之過程，

並依服務所在區域對象需求，據以規劃 1 項

創新社區行動方案。 

2. 兒童權利公約宣導及意識提升活動： 

(1) 規劃辦理 CRC 意識提升宣導活動，結合

媒體通路或行政協力傳播。 

(2) 推廣 CRC 內涵協助家長及ㄧ般民眾了解

兒童及少年應享有之權利，實踐父母引

導兒少實現權利之責任，並提升民眾

CRC認知。 

123萬

5,000

元 

兒 少

福 利

科 

臺中市青

少年福利

服務中心 

(一)服務對象：本市 12-18歲青少年。 

(二)執行策略：透過辦理青少年培力、社會參與、休

閒育樂、創意實踐、社區與校園宣導及成果展等

活動，提供臺中市青少年多元參與機會與社會福

利資源諮詢，促進正向發展。 

478萬

5,000

元 

兒 少

福 利

科 

四、建

構 婦

減輕照顧

負荷，降

臺中市到

宅坐月子

(一)服務對象：居住於本市之孕(產)婦(弱勢對象須

設籍並符合相關資格)。 

759萬

元 

婦 女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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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女 福

利 資

源，維

護 身

心 健

康 

低照顧壓

力，提升

婦女身心

健康 

服務媒合

平 臺 ( 含

弱勢) 

(二)執行策略：建置及提供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機

制，補助弱勢產婦到宅坐月子服務，規劃辦理招

募、培訓及管理坐月子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服務宣導活動及專業諮詢等項目。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公

設民營托

嬰中心及

社區公共

托育家園 

(一)服務對象：收托對象為 0-2歲嬰幼兒，並因應嬰

幼兒及兒童照顧者之需求提供優質、平價且完善

之托育服務。 

(二)執行策略：提供公共托育服務，公共托育設施（公

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簡稱公

托）布建並以補充托育資源不足區域之家外收托

量能，平衡區域托育資源，照顧弱勢家庭及特殊

嬰幼兒托育需求為優先，以落實福利照顧功能，

減低家庭托育負擔，建構友善育兒環境。 

4 億

1,682

萬

2,000

元 

兒 童

托 育

科 

臺中市親

子館 

(一)服務對象：6歲以下學齡前幼兒及照顧者。 

(二)執行策略：透過「區區親子館」設置，於各行政

區提供 0至 6歲嬰幼兒及照顧者多元育兒服務，

內容涵蓋托育諮詢、分齡遊戲空間、親子活動、

親職教育、兒童發展篩檢，以及免費圖書與教玩

具借用等。此外，運用「托育資源車」深入社區

辦理外展服務，提升服務可近性，縮短城鄉托育

資源落差，強化各區友善育兒支持系統。 

1 億

9,678

萬

2,000

元 

兒 少

福 利

科 

臺中市居

家托育服

務中心 

(一)服務對象：未滿 12歲兒童及家長。 

(二)執行策略：透過 6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兒童

家長托育諮詢服務，並協助媒合居家式托育服

務，減緩家長照顧負擔及育兒壓力。 

6,566

萬

6,601

元 

兒 童

托 育

科 

臺中市育

兒指導服

務 

(一)服務對象：育有 6歲以下兒童且有育兒指導需求

之家庭，並優先服務脆弱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

新手父母家庭、未滿 20 歲父或母、經社工評估

有育兒指導服務需求之家庭。 

(二)執行策略： 

1. 到宅育兒指導服務：市民提出申請後經社工

評估符合到宅育兒指導家庭資格及具需求

者，派育兒指導員到宅提供服務。 

2. 提升家長知能主題課程：依照服務對象需求

549萬

2,000

元 

兒 少

福 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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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辦理親職主題課程，內容包含兒童身心發展、

健康照護與保健、兒童居家生活安全(內容包

含預防摔倒與碰撞、防止燙傷、窒息、夾傷、

防墜等安全指導)、親子互動及溝通技巧、成

長團體及學習性團體課程等。 

3. 嬰幼兒照顧諮詢：由相關專業人員提供照顧

技巧、兒童居家安全等諮詢服務，協助準爸

媽及新手爸媽獲得教養訊息，並協助弱勢或

其他需求部分之嬰幼兒轉介。 

4. 服務宣導：以社區宣導、育兒指導官網、臉

書粉絲專頁方式進行。 

中低收入

老人特別

照顧津貼 

(一)服務對象： 

1. 受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 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居家服務、未僱

用看護（傭）、未領有政府提供之日間照

顧服務補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 

(3) 失能程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指定或委託之評估單位（人員）作日常

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估為重度以上，且

實際由家人照顧。 

(4) 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 

2. 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年滿十六歲，未滿六十五歲，且無社會

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一款至第三款、第

六款及第七款規定之情事。 

(2) 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I. 同為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應

計算家庭總收入全家人口之成員。 

II. 出嫁之女兒或子為他人贅夫者及其

配偶。 

III.受照顧者二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

親屬。 

(3) 未從事全時工作，且實際負責照顧受照

300萬

元 

長 青

福 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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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顧者。 

(4) 與受照顧者設籍及實際居住於同一直轄

市、縣（市）。 

(二)執行策略： 

1. 針對中低收入家庭因照顧重度失能老人，而

犧牲就業機會者，發給家庭照顧者每月

5,000元。 

2. 提供各類支持服務包含有到宅照顧技巧指

導、心理協談、相關資源連結等，以及對於

照顧者不定期舉辦支持性活動，透過小團體

活動，家庭照顧者能夠藉由活動紓解照顧壓

力之外，成員之間亦能夠彼此互相分享傾聽、

相互支持。 

身心障礙

者家庭照

顧者支持

服務共融

計畫 

(一)服務對象： 

1. 身障家庭照顧者:身心障礙者家庭內最主要

照顧身心障礙者之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

親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且依需求評估結果建

議使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1 條家庭

支持服務者。 

2. 符合且實際領有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之家庭

照顧者。 

3. 精神病人之家庭照顧者: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依「社區精神病人收結案標準」評估收案個

案之家庭照顧者，以及依需求評估或依高負

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評估為高負荷之家庭

照顧者。 

4. 長照家庭照顧者: 

(1) 長照家庭照顧者其服務對象應具下列資

格之一: 

I. 符合外國人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六條條第一項第八款至

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得聘僱外籍家庭看

護工資格之被看護者。 

1,060

萬元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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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II. 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所訂

長照需要等級為第二級至第八級

者。 

(2) 疑似長期照顧家庭對於使用長照資源或

由非親屬之他人照顧仍有抗拒與排斥，

尚無法取得資格確認，但照顧者經初篩

評估已有高負荷情形或經網絡專業人員

評估有轉介必要者。 

(二)執行策略：透過個案服務、居家照顧技巧到宅指

導、照顧技巧訓練課程、心理協談、支持團體、

紓壓活動及休閒活動與電話關懷等使家庭照顧

者獲得相關支持與服務，透過建構家庭照顧者的

支持網絡，減輕照顧者照顧壓力。 

身心障礙

者家庭托

顧服務 

(一)服務對象：18歲以上實際居住本市，經需求評估

核定使用家庭托顧服務且無下列各款之一身心

障礙者： 

1. 接受全日型住宿機構服務。 

2. 接受日間照顧、居家服務或其他同性質之照

顧服務。 

3. 聘催看護(傭)。 

4. 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

教育費用補助。 

(二)執行策略：為滿足家庭照顧者兼顧家庭與就業之

需求，提供支持性或補充性服務，協助家庭照顧

者分擔照顧身心障礙之負擔。 

2,792

萬

6,000

元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科 

身心障礙

照顧者津

貼 

(一)服務對象：符合請領資格之需親自照顧失能身心

障礙者而無法全職就業者。 

(二)執行策略：因應家屬必須親自照顧失能身心障礙

者而無法全職就業所面臨經濟壓力，透過每月發

放定額之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以減輕家屬負擔

並維持照顧品質。 

684萬

元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科 

發展多元

支持性服

務，建構

臺中市婦

女及新住

民培力中

(一)服務對象：設籍或居住臺中市之婦女、弱勢婦女

(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單

親家庭、身心障礙者、新住民以及原住民等)。 

4,604

萬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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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婦女福利

資源 

心 (二)執行策略：以公辦民營方式委託民間機構、團體

辦理本市八家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及平臺，透

過各中心依女性不同生命週期的階段性發展需

求提供支持服務，辦理社會福利與法律諮詢服

務，成長課程、團體活動、性別平等及社會福利

宣導等活動，內容如下： 

1. 透過個案諮詢及資源轉介服務，協助本市婦

女認識及運用福利資源。 

2. 透過一對一個別訪視輔導，提供求助婦女、

新住民、單親及弱勢家庭短期租屋津貼個案、

特殊境遇家庭追蹤輔導條例之個案、跟蹤騷

擾被害人等個人及家庭支持與服務，幫助個

人及家庭減輕壓力，解決問題。 

3. 透過多元團體方案設計，培力一般婦女及不

利處境婦女，強化婦女的自我能量。 

4. 提供本市婦女福利服務並進行資源連結，以

提升服務品質，提供本市婦女一個多元且具

發展性、預防性、連續性之福利服務網絡。 

5. 透過網站及臉書行銷婦女福利服務及活動成

果，增進民眾對婦女福利的了解，提升資訊

取得可近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大

甲福利服

務中心 

(一)服務對象：本市婦女。 

(二)執行策略：著眼於公辦公營之角色推動整體性婦

女服務，發揮館舍資源陪伴並扶植臺中市婦女，

落實政策執行與在地照顧。以「支持」、「多元與

包容」為核心價值，提供貼近婦女需求的服務與

課程，串聯資源、媒合服務，提升社區參與及婦

女福祉。建立具社區影響力與永續發展潛力的婦

女支持系統，成為地方重要之服務資源單位。 

85萬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婦

女發展基

地 

(一)服務對象：本市婦女。 

(二)執行策略：作為本市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業務發

展、培力、策進、交流之整合性場域，提供婦團、

據點、培力單位辦理訓練、會議、研習、策展、

集會等綜合活動樞紐基地，並規劃本市婦女相關

675萬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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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之歷史或文物展覽空間，建構以「婦女為一體」

之活動場域，並成為本市指標性意義的旗艦婦女

基地。 

臺中市建

立社區照

顧關懷據

點計畫 

(一)服務對象：65歲以上健康長輩。 

(二)執行策略：培植在地民間團體，以在地人照顧在

地人概念，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提供關

懷訪視、電話問安、健康促進、餐飲服務等四項

服務內容。 

2 億

7,432

萬元 

長 青

福 利

科 

長青行動

教室 

(一)服務對象：針對 55 歲以上市民及長者促進社會

參與活動。 

(二)執行策略：透過本市據點輔導團，優先媒合導入

尚未設立據點里別或公寓大廈，辦理 12堂課程，

提供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 

772萬

8,000

元 

長 青

福 利

科 

長青學苑 

(一)服務對象： 

1. 設籍本市年滿 65歲以上者。 

2. 原住民招生設籍本市年滿 55歲以上者。 

(二)執行策略：各區都有長青學苑讓婦女有就近學習

及社會參與機會，藉以拓展學識領域、充實生活

內容、促進社會互動。 

1 億

3,057

萬

7,000

元 

長 青

福 利

科 

臺中享齡

健康力 

(一)服務對象：居住於臺中市 55歲以上者 

(二)執行策略： 

培訓種子講師，且透過機關、團體、民間企

業、機構、協會、社區夥伴等單位或民眾申請

開課，以貼近 55歲以上之市民生活較易貼近之

場域辦理，如社區空間如公寓大廈、廟宇、教

會、里長辦公室等；公營造物如圖書館、博物

館、美術館、文化中心、運動中心等；民間或

商業出租空間如咖啡廳、出租會議室等（多元

場域），並提供多元場域之合作單位或私人單位

之場地費補助。 

390萬

元 

長 青

福 利

科 

未滿 20歲

懷孕服務

及後續追

蹤輔導服

(一)服務對象：居住本市未滿 20 歲懷孕青少女及其

家庭。 

(二)執行策略：本市針對網絡單位轉介或自行求助之

未滿 20 歲懷孕青少女，由社工訪視評估後，提

210萬

9,000

元 

社 會

工 作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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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務 供專業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宣導方式，促使一般

社會大眾認識未滿 20歲懷孕服務及接納未滿 20

歲懷孕之青少女。 

1. 依據青少女及其家庭需求，連結相關社會福

利資源，以維持其基本生活。 

2. 讓懷孕青少女獲得完善的產前、產後護理資

訊及思考養育抉擇。 

3. 使選擇留養的青少女習得適當的教養知識，

並依其需求連結相關服務及資源，與其討論

生涯規劃、經濟或感情議題，增進其自我價

值與親職照顧能力。 

4. 使選擇出養的青少女能在穩定的身心狀態下

面對其選擇，並有效處理因出養而產生的失

落議題。 

5. 協助個案建立正確的避孕概念與生育計畫。 

6. 透過校園與社區宣導，建立社會大眾對於未

滿 20 歲懷孕服務之認知，藉此消除對未滿

20歲懷孕青少女偏見與刻板印象。 

五、關

注 不

利 處

境 婦

女、減

緩 交

織 性

歧視 

回應不同

族群婦女

需求，協

助其生活

適應、健

康照護及

家庭支持 

非預期懷

孕婦女生

涯引導服

務 

(一)服務對象：以非預期懷孕女性為主，其他民眾為

輔。 

(二)執行策略：整合跨局處資源，推展非預期懷孕女

性職涯合作機制，透過職涯諮詢及履歷健診服

務、例行活動生涯發展或自我探索團體，及職涯

經濟力培力等方案，輔導非預期懷孕女性完成生

涯規劃或具備就業技能，建立非預期懷孕女性正

式支持網絡，實踐生涯美好願景。 

150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設

籍前新住

民社會救

助計畫 

(一)服務對象： 

1. 實際居住本市之設籍前婚姻移民，未接受政

府機關辦理之同性質補助。 

2. 除以上二點外，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市列冊輔導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戶內

之設籍前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無國籍人民、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其配偶為

41 萬

9,000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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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其在臺個人財

產（含動產及不動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

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低收入戶金額，且最

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者。遭逢緊急事

故之設籍前新住民，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

過 183日者。 

(二)執行策略： 

1. 生活扶助：自實施期間，得隨時向本局提出

申請。 

2. 醫療補助：得於就診後三個月內(依本局收到

申請表日計算)向本局提出申請。 

3. 急難救助：得於急難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

(依本局收到申請表日計算)，向本局提出申

請。 

4. 低收入戶生育補助及產婦營養補助：得於事

實發生三個月內(依本局收到申請表日計算)

檢具應備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臺中市身

心障礙者

社區式日

間照顧服

務 

(一)服務對象：設籍或實際於臺中市 18歲以上(具特

殊需求者年龄可向下延伸至 15歲)，並經需求評

估有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需求之身心障礙者。 

(二)執行策略：於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訓練身心障礙

者穩定生活自理功能，提供豐富生活經驗機會，

包括(一)生活自理能力增進、(二)人際關係及社

交技巧訓練、(三)休閒生活、(四)健康促進、(五)

社區適應、(六)性別平等、(七)自我倡權、(八)

社區共融。 

9,879

萬

3,000

元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科 

尊重保障

多 元 文

化，加強

宣導文化

差異 

臺中市婦

女及新住

民培力中

心 - 新 住

民節慶活

動 

(一)服務對象：設籍或居住臺中市之新住民及社會大

眾。 

(二)執行策略：由本市八家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及

平臺，就春節、宋干節、開齋節、中秋節、水燈

節等節日辦理慶祝活動，藉此創造不同國籍新住

民與在地民眾互動，提升不同族群間的認識，增

進不同文化間的了解。 

57 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新 (一)服務對象：本市新住民及其家庭。 234萬 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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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

培力計畫 

(二)執行策略：補助社福團體辦理新住民社區服務據

點，以提供新住民休閒聯誼空間，並視轄區內新

住民需求提供關懷電訪、家訪、方案活動辦理、

諮詢等服務。                                                                                              

元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六、重

視 婦

女 人

身 安

全，建

立 保

護 網

絡 

強化社會

安全網，

建立保護

網絡 

臺中市家

庭福利服

務中心 

(一)服務對象：本市脆弱家庭。 

(二)執行策略：提供脆弱家庭個案、團體、社區工作

服務，積極資源盤點、網絡聯繫，並優化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舊有館舍環境，提供友善服務，以「家

庭為本、社區為基礎」兩大福利輸送策略，提供

市民「在地化、及時化、個別化」的社工專業服

務。 

1,400

萬元 

社 會

工 作

科 

臺中市結

合民間團

體共同推

動家庭暴

力及性侵

害防治工

作實施計

畫 

(一)服務對象：社區民眾。 

(二)執行策略：結合民間團體共同推動家庭暴力、性

侵害、性騷擾及防治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工

作。 

70 萬

元 

臺 中

市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臺中市家

庭暴力、

性侵害、

兒少性剝

削及性騷

擾防治網

絡宣導計

畫 

(一)服務對象：由各網絡人員及防暴規劃師向社區民

眾執行宣導計畫。 

(二)執行策略：結合各網絡及民間資源，發展多元防

治宣導活動，強化社區安全防護網。 

12 萬

元 

臺 中

市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關注新興

性別暴力

議題，保

障婦女人

身安全 

跟蹤騷擾

防治法業

務及被害

人保護扶

助服務 

(一)服務對象：本市市民。 

(二)執行策略：由警察局婦幼隊評估個案需求轉介主

管機關，針對保護扶助項目由本局承接，提供被

害人諮詢協談、心理輔導、轉介社會福利中心、

法律扶助、緊急生活扶助及通譯服務。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人口販運

扶助服務 

(一)服務對象：受鑑別確認符合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且有社福需求之被害人。 

 婦 女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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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二)執行策略：由本市 14 家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或本

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安置保護及

後續追蹤服務（包含人身安全保護、醫療協助、

法律協助、心理諮商、諮詢服務、陪同接受詢(訊)

問、經濟補助或相關資源連結等），期增強個案內

外在資源，維護被害人身心發展及促進社會適

應，降低其生活網絡間之危機風險及再度遭受人

口販運。 

及 性

別 平

等科 

性騷擾防

治服務 

(一)服務對象：設籍或居住本市，經轉介或自行求助

之性騷擾當事人。 

(二)執行策略：提供本市性騷擾個案輔導及關懷服

務，提昇當事人因應能力；另亦辦理性騷擾防治

宣導活動，提昇本市民眾性騷擾防治認知，瞭解

求助管道及自身權益。 

145萬

元 

臺 中

市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七、落

實 性

別 平

等，營

造 性

別 友

善 城

市 

消除性別

刻 板 印

象、偏見

與歧視，

宣導性別

平等概念 

性別平等

國際論壇 

(一)服務對象：本府一級及二級機關長官與同仁、其

他縣市代表、專家學者、婦女團體、青年夥伴、

一般大眾等。 

(二)執行策略： 

1. 論壇採實體形式舉行，內容包含專題演講與

座談會，聚焦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70)

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性別議題，邀請

國內外專家及實務工作者與談，並提供中英

同步口譯服務。 

2. 論壇前召開籌備會議，進行講者邀約、流程

規劃、場地與設備安排及活動宣傳，透過 2

種以上媒體進行推廣並製作宣導品與手冊，

提升市政曝光度與民眾參與。 

3. 強化臺中市與國際性別議題之連結，接軌全

球趨勢，預期參與人數達 100 人，整體宣傳

效益達 3,000人次。 

90 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多元性別

友善城市

(一)服務對象：社福團體、性別團體、婦女團體、多

元性別族群及一般民眾。 

14 萬

9,500

婦 女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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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座談會 (二)執行策略：為響應國際不再恐同日，實現 SDGs5

性別平等永續目標及落實 CEDAW第 5條消除基於

性別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

法，邀請法政、心理及多元家庭等領域講者分享

自身經驗，促進民眾對性別平等教育層面議題關

注。 

元 及 性

別 平

等科 

性別平等

專區宣導 

(一)服務對象：本局一級機關及一般民眾。 

(二)執行策略：設置「性平政策方針」、「性別平等委

員會」、「性別主流化」、「性平宣導」、「性平資料

庫」、「性平創新計畫」、「性平布告欄」7大主題，

對於本市性別平等業務推展機制、性別主流化成

果及性平宣導活動有詳盡介紹，提供 CEDAW教育

訓練教材、各式平面、影音宣導資源及相關活動

等訊息供民眾閱覽。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性別平等

行動講堂 

(一)服務對象：本市民眾。 

(二)執行策略：運用 15 集的「性平大會考」數位教

材，以貼近生活的主題、生動活潑的的表達方式、

專業又深入的性別議題解析，走入社區辦理性平

講堂。 

100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性別平等

多媒體創

意宣導 

(一)服務對象：不利處境婦女、學生及一般民眾。 

(二)執行策略： 

1. 辦理性別平等多媒體徵選活動，為期 2個月，

徵選總件數至少 50件以上。 

2. 辦理 2場次實體說明會暨培力工作坊， 2 場

人次累積至少 80人次，其中包含不利處境對

象 10人次。 

3. 建置徵選活動網頁、辦理 1 場次大型頒獎記

者會暨成果展，預計 200 人次參與；2 場小

型成果發表會，累積參與人次至少 80人次。 

4. 結合 SDG5、CEDAW、本市性平吉祥物及相關運

用進行宣傳與行銷。同時規劃宣導品 4 種，

總份數 1,200份。 

100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建構性別

友 善 環

臺中市性

別友善店

(一)服務對象：本市市民及對性別平等認同之店家。 

(二)執行策略：為營造性別友善環境，以性別友善、

14 萬

9,500

婦 女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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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境，提升

性別友善

程度 

家 月經友善及空間友善為核心，鼓勵本市店家落實

並推行性別平等政策、措施及培力店家瞭解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增進性別平

等意識及民眾對友善環境的友善度及可近性，共

同營造性別友善環境。 

元 及 性

別 平

等科 

性別友善

環境評核 

(一)服務對象：本局各福利服務中心辦公廳舍之使用

人員。 

(二)執行策略：結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各福利服務

中心辦公廳舍輔導考核」，並依其「性別友善環境

評核表」檢視硬體項目(空間)及軟體項目(服

務)。期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建構性別友善環

境，並提升工作人員及民眾性別平等概念。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八、整

合 區

域 資

源，建

構 完

善 服

務 網

絡 

強化跨網

絡、跨專

業與公私

協力，共

同推動女

性福祉 

性別平等

委員會分

工小組推

動跨局處

合作議題 

(一)服務對象：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7個分工小組秘

書單位及合作機關： 

1. 社會參與組(秘書單位：本府人事處)。 

2. 勞動與經濟組(秘書單位：本府勞工局)。 

3. 人口婚姻與家庭組(秘書單位：本府社會局)。 

4. 教育文化與媒體組(秘書單位：本府教育局)。 

5. 健康與醫療組(秘書單位：本府衛生局)。 

6. 人身安全與司法組(秘書單位：本府警察局)。 

7. 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秘書單位：本府環境保護

局)。 

(二)執行策略： 

1. 透過性別平等委員會 7 個分工小組擔任秘書

單位與各機關合作，研擬跨局處性別平等合

作議題計畫書，提送至會前協商會議及定期

會檢討修正。 

2. 中間辦理兩階段輔導工作坊（第 1階段於 114

年完成），邀集 2至 3名輔導委員協助小組優

化計畫內容、整合資源並提升執行品質。 

3. 預計完成 7 案跨局處性別平等合作議題計畫

書暨成果報告，促進性別觀點融入市政。 

4萬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區區耀起

來 - 輔 導

(一)服務對象：臺中市 29 區區公所提報性別平等創

新計畫之課室。 

4萬元 婦 女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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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區公所推

動性平創

新計畫培

力工作坊 

(二)執行策略：為培力各公所提報性別平等創新計畫

之量能，透過工作坊學習、分享與對話，增進各

區公所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將性別融入業務之敏

感度、激盪創新思考，並提升撰寫計畫之能力。

將 29 區公所依造行政區域劃分為山線、海線及

屯市共三組進行團體輔導，並分為初階及進階場

次進行，邀請委員指導創新計畫內容。 

及 性

別 平

等科 

培力專業

人員婦女

福利及性

別平等知

能，提升

本市婦女

服務品質 

CEDAW 相

關教育訓

練及宣導

媒材 

(一)服務對象：本府各機關同仁、婦女及新住民或社

福團體相關工作人員。 

(二)執行策略：設計一套 CEDAEW 桌遊媒材，內容包

含各項權利條文、一般性建議與國家報告內涵，

以生活化、淺顯易懂方式，透過辦理 CEDAW教育

訓練、性別意識培力方案時使用，教導民眾如何

應用 CEDAW及培訓種子團體，加強性別平等教育

宣導，以擴大 CEDAW教材效益，增加涵蓋率。 

15 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政

府人才資

料庫建置

與維護作

業計畫 

(一)服務對象：本市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人民團體、

合作社、工會幹部、農會領導及產銷班人員。 

(二)執行策略：由本府主辦 2場次研習，分別邀集本

市專家學者、相關服務單位及領導一同參與培

力，增強性別主流化及 CEDAW5 知能，並協助各

政府機關落實性別影響評估 ，確保各機關於擬

訂及推動重要計畫及法律案時，均能將性別觀點

融入政策發展及執行過程。培養本市人才資料庫

師資，以提升本市服務品質及拔擢優秀人才，期

提升參與者專業知識及宣導女性決策參與及影

響力。 

8萬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臺中市政

府推動性

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 

(一)服務對象：本府各一級機關(含所屬二級機關)、

本市各區公所。 

(二)執行策略：由本府成立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

併入分工小組成為第八大組，，每半年召開一次

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分工小組會議，上半年 3

月召開，下半年 8月召開，俾利推動各項性別平

等措施。同時提供本府各局處推動性別主流化之

輔導諮詢及協助事項，並督促各局處落實性別主

6萬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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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流化工具之運用、培養內部性別種子師資，以提

升本府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品質，強化 CEDAW 及

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估。 

性別平等

共識營 

(一)服務對象：本府各一級機關性別聯絡人、本市各

區公所性平專案小組召集人、二級機關主管、性

平業務相關人員及一級機關性平業務同仁。 

(二)執行策略： 

1. 性別聯絡人共識營：針對各局處及區公所推

展性平業務的關鍵人，以「跨局處合作」及

「性平考核項目」設計討論題綱，透過性平

專家學者授課、帶領其分組討論互動，增進

其了解性平運作機制、專案小組的角色與功

能，促進各機關於政策、計畫或方案規劃與

執行時，融入性別觀點，讓業務推展更具有

性別的濃度及創意。 

2. 性別承辦人共識營：本活動邀請性平專家學

者針對承辦人提出的問題給予專業的建議，

以「性別主流化工具」設計討論題綱，藉由

分組討論與專題有效提升各機關承辦人對於

性別主流化工具的理解，進而將其運用在業

務之中，促進各機關於政策、計畫或方案規

劃與執行時，融入性別觀點。 

100萬

元 

婦 女

福 利

及 性

別 平

等科 

托育人員

在職訓練

課程實施

計 畫 - 性

平課程 

(一)服務對象：居家托育人員、托嬰中心托育人員。 

(二)執行策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托嬰中心訪視輔

導團每年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並融入性別意

識培力，提升托育人員對性別議題理解與敏感

度，於托育過程消除性別刻板印象、落實性別平

等觀念，並持續鼓勵男性投入托育職場。另為預

防兒少事故發生，本局透過加強辦理在職訓練課

程、無預警稽查、定期訪視輔導、評鑑及資訊公

開等機制，建構安全之托育環境。 

348萬

7,000

元 

兒 童

托 育

科 

社會工作

人員專業

訓練基礎

(一)服務對象：本局社工人員。 

(二)執行策略：辦理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提升社工專業知能及服務品質。 

6萬元 社 會

工 作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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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行動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 

預估

經費 

社會

局權

責科

室 

課程 

玖、評估機制 

    為利評估服務是否能回應需求，及提升服務效益，本局採用過程評估及

總結評估，來讓服務能更貼近需求： 

一、過程評估 

(一)查核輔導與評鑑：定期執行查核輔導及辦理實地評鑑，針對計畫執行內

容、服務流程、人員配置、經費使用或風險管理等項目進行檢視，。 

(二)系統管考與指標追蹤：透過資訊系統定期彙整服務數據、KPI 指標或相

關執行進度資料，形成可供查閱與回溯之資料。 

(三)外聘督導機制：聘請學術或實務經驗豐富之專家學者，定期進行督導，

提供專業建議與執行改善方向。 

二、總結評估：年末依各項政策、計畫或服務方案之執行策略及預期效益，彙

整成果報告，包含量化指標分析(如服務人次場次達成率、人力資源投入、

網絡連結效益或服務使用者參與提升情形等)與質性紀錄(如服務使用者

回饋、媒體露出、活動照片或檢討建議等)，作為次年度政策調整及資源配

置之參考依據。 

壹拾、結語及展望 

    本計畫銜接本局自 105 年起逐步建構之婦女福利服務體系，從業務獨立

專責、據點設置到服務網絡深耕，歷經多年發展與實踐，漸趨強化多元且具

在地性的女性支持架構，並依女性生命週期提供適切服務(附錄二：女性生命

週期與服務計畫對照表)。 

    而在既有基礎上，本計畫進一步規劃年度行動策略，以回應婦女多元需

求，致力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提升女性權益為優先」的核心精神。除持

續關注女性在職涯、家庭與社會參與的平等機會，也透過區域資源整合與服

務創新機制，強化婦女能量與社會韌性。 

    展望未來，本局施政將參照衛福部社家署政策方向，並聚焦預防勝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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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充權優於依賴之社會投資策略思維，透過提升女性教育、就業、健康與

經濟安全之整合政策設計，促進女性自我實現與家庭、社會、職場三者平衡

與共融。 

    期藉配合新興議題及最新政策方向，並深化跨部門局處合作，滾動式構

築更具前瞻性與永續性之婦女支持體系，邁向性別正義與共好社會之理想。 



44 
 

附錄 

一、婦女資源盤點表 

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福利措施 

培力方案 

臺中女

子市集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 

(一)服務內容：藉由基礎、進階及技能課程，培力

成員獲得擺攤知能及技巧，並於實習場域(英

才公園)設攤實作等訓用合一的培力過程，增

進婦女彈性就業的知能，並提升婦女的社會參

與機會，實現自立自主和經濟自主的目標。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和勞工局、新聞局、

文化局之市集合作，協助婦女運用彈性時間，

增加就業管道資源，開發多元就業機會。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臺中市婦女及新住民

培力平臺(委託朝陽科

技大學辦理) 

福利措施 

臺中市

生育津

貼發放

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 

(一)服務內容：每一新生兒發放生育津貼新臺幣 2

萬元。預計補助 1萬 6,000胎次。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各設籍所在地之戶政事

務所協助申請人辦理津貼申請。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

所 

福利措施 

臺中市

孕婦乘

車補助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設籍本市本國籍孕婦及配偶設籍本

市之非本國籍孕婦可申請，每次懷孕補助 30

趟次、每趟最高補助 200元，依實際搭乘情形

補助 6,000元。預計補助 1萬 1,000胎次。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 

1. 數位發展局：建置孕婦管理系統及乘車金

使用管理系統（含派發孕婦卡）、整合相關

資訊系統。 

2. 交通局：計程車業者媒合及管理、乘車爭議

處理。 

3. 衛生局：協助宣導、請本市各區衛生所及醫

療院所配合於孕婦健康手冊張貼申請行動

條碼。 

4. 民政局：協助宣導。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數位發展局 

(三)交通局 

(四)衛生局 

(五)民政局 

福利措施 
臺中市

特殊境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 

(一)服務內容：提供申請人及其子女各項經濟扶助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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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遇家庭

扶助實

施計畫 

措施，並輔以社工關懷訪視協助生活自立，內

含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傷病醫療補

助、兒童托育津貼、法律訴訟補助、身分認定

及設籍前新住民返鄉機票費等。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委託各區區公所協

助受理及審核民眾申請案件，緊急生活扶助及

有訪視需求案件，委請本市婦女及新住民培力

中心協助訪視。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 

(三)臺中市東勢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弗

傳慈心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承辦) 

(四)臺中市北屯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承辦) 

(五)臺中市南屯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

利基金會承辦) 

(六)臺中市西屯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

會福利基金會承辦) 

(七)臺中市烏日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靜

宜大學承辦) 

(八)臺中市大甲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弘

毓社會福利基金會承

辦) 

(九)臺中市豐原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弘

毓社會福利基金會承

辦) 

(十)臺中市大里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社

團法人臺中市晚晴協

會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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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福利措施 

臺中市

單親及

弱勢家

庭短期

租屋津

貼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 

1. 申請對象： 

(1) 設籍並居住且租賃房屋於臺中市(但新

住民未取得國民身分證前不受設籍限

制)，並具備下列條件: 、獨自監護同

住之未成年子女，其成為單親家長時間

一年內；如監護權歸屬之一方無法行使

監護權時，則個案認定。 

(2) 遭受家庭暴力事實之保護性個案（以核

發通常保護令資料時間為基準）一年

內。 一年內曾申領特殊境遇家庭緊急

生活扶助。 

2. 申請資格 

(1)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申請人及戶

內同住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平均分

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

生活費二點五倍。家庭財產：包含動產

(含存款、有價證券、股票、投資及其他

一次性給與之所得等)及不動產(含土

地、田賦及房屋等)，未超過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規範之一定金額，標準如

下： 

(2) 動產：不超過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二點五倍計算全年金額)即當年度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乘以二點五倍乘以

十二個月)。不動產：每戶不超過新臺幣

六百五十萬元整。其所住房屋係租賃者

（本人名下未有持分百分之一百之其

他房屋及土地，且租賃房屋不含借住、

配住及居住於三親等以內親屬之房

舍）。未接受政府機關辦理之優惠住宅

貸款或住宅租金補助。同一事由以申請

一次為限。 

3. 申請方式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8 家婦女及新住民培力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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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1) 依申請人實際租賃住所，向該區婦培中

心位提出申請，經社工員進行訪視評估

後，由社會局進行複審。 

(2) 符合補助資格者，統一由社會局於次月

十日撥款入受補助人帳戶。 

(3) 短期租屋津貼補助期間依租賃契約所

載期間核定之，至多補助十二個月。 

4. 補助標準及戶內人口計算補助標準： 

(1) 戶內四人以上者：每戶每月依租賃契約

金額核定，最高補助新臺幣七千元。 

(2) 戶內一至三人者：每戶每月依租賃契約

金額核定，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千六百

元。 戶內人口計算：以申請人及戶內同

住十八歲以下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

為基準，如與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五歲

仍在學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同住，須

檢附學生證及在學證明核算。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個案經由本市各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承

辦社工協助申請，經由社工員訪視評估報告

針對個案現況及申請資格條件為初步判定。 

2. 與家防中心、社會救助科、身障科定期勾稽

房屋租金補助名單。 

福利措施 

臺中市

協助弱

勢婦女

及家庭

消弭月

經貧窮

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辦理月經平權宣導活動，進行月經

議題宣導講座與交流茶會，藉此傳遞正確月經

知識，促進青少女、婦女與社會大眾對月經議

題的重視。另提供衛生棉等生理用品，由各社

福據點提供給弱勢女性，或緊急臨時有需求之

民眾使用，構築完善月經友善環境。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 

1. 與兒少科、身障科、社工科及救助科合作，

於 111處社福館舍定點配置生理用品。 

2. 由社工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社工進行關懷

服務及了解使用情形。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8 家婦女及新住民培力

中心 

(三)13 處新住民社區服務

據點 

(四)14 處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五)2家實體食物銀行 

(六)26 處兒少及家庭社區

支持服務方案守護家

庭小衛星及弱勢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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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課後照顧服務計畫 

(七)4處街友救助站 

(八)7 區身障者社區資源中

心 

(九)10 處社福館舍 

(十)23 處親子館 

(十一) 2處青少年據點 

(十二) 2處遊民輔導團體 

培力方案 

臺中市

婦女團

體扎根

輔導計

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中高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辦理婦女團體培力方案、女性經濟

力建構-臺中女子市集及輔導業務聯繫會議

等，強化婦團領導人及重要幹部專業知能，另

透過婦團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機制，提供服務

使用者社會參與及在地議題倡導機會，落實婦

女團體參與公共政策發展。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與本局人團科合作，邀

請本市優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婦女活動、籌組

合作社輔導。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培力方案 

臺中市

婦女培

力社區

加值服

務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中高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透過多元化的培訓課程，將婦女培

訓與社區發展緊密結合，讓婦女能將所學回饋

社區，結合政府資源、民間團體及社區力量，

共同打造一個友善的學習環境，讓婦女能獲得

更多的支持與協助。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與本局人團科共同邀

請本市福利社區化型、社區產業型及意識型態

行之社區發展協會一起合作，在提供既有服務

上，再加值提供女性福利服務。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培力方案 

協力方案 

臺中市

婦女團

體成長

加速器

培力服

務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中高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透過公開徵求方式，邀請具備創新

思維之新興團體共同激盪多元性、創新性之婦

女議題解決方案，並藉由專案輔導管理機制強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委託騰沐數位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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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化服務方案量能，擴大服務輸送管道；亦邀請

參與婦女團體相關會議、課程，透過新舊團體

交流促進本市婦女服務之創新，加速婦女影響

力發揮，實踐婦女人權保障及照顧。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邀請兒少科、兒托科、社救科、人團科、身

障科、家防中心、文化局、教育局、家庭教

育中心、經濟發展局、勞工局、衛生局、原

民會及客委會，轉知團體報名參加徵募說明

會，並提報推薦名單。 

2. 邀請各科室/局處召開討論會議，說明提案

遴選流程。 

3. 與兒少科及人團科共同進行書面審查。 

4. 兒少科、勞工局及衛生局於年中工作坊中給

予培力單位指導建議。 

5. 勞工局及衛生局共同出席成果發表會。 

福利措施 

培力方案 

協力方案 

成長團體 

臺中市

女孩培

力業務

(含臺中

女兒館

及臺中

山海屯

女孩培

力據點) 

《女性需求議題：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各種生命

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 

1. 充分運用女兒館及女孩培力據點場域空間，

提供女孩交流互動的友善環境，重視女孩需

求，透過培力活動促進女孩健康，增加女孩

職涯發展可能及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消弭性

別差異及刻板印象。 

2. 除館舍例行活動外，各項方案設計符合性別

設計、性別目標或性別影響評估等相關概

念，並針對性別議題提供相關措施，如：數

位/網路性別暴力、多元性別、促進女性參

與 STEM領域等。並配合社福考核指標規劃

相關方案。搭配女孩培力計畫、服務培訓計

畫、性別思沙龍活動、女孩圓夢計畫、臺灣

女孩日系列活動、外展與女孩特展，進行主

題宣導提供女孩切身的相關知識，讓女孩瞭

解生活中的重要資訊及社會福利資源，並藉

此深入女孩的活動場域，「看見」女孩的需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社會局長青福利科 

(三)臺中女兒館(委託社團

法人台灣陽光婦女協

會承辦) 

(四)臺中山海屯區女孩培

力據點(委託靜宜大學

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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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求。如發現需進一步輔導，應逕行開案並提

供個案工作或團體工作服務。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計畫以「青銀共學」為核

心，透過與本局長青科的跨局處合作，邀請銀

髮達人分享展現生命韌力的動人故事，喚起女

孩對銀髮生活的關懷與共鳴，並設計以舞蹈與

攝影為媒介的創意藝術課程，旨在為青少女提

供一個充滿自我探索與公共參與的充權平台。 

福利措施 

臺中市

獎助弱

勢青少

女參與

國外公

益活動

體驗計

畫 

《女性需求議題：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 

服務內容：獎助弱勢青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出

國進行參訪、觀摩、研習等活動以提升其國際性視

野，並藉由公益體驗強化社會參與能力，達到培力

弱勢青少女向上發展與學習之目的。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 

福利措施 

教育訓練 

臺中市

到宅坐

月子服

務媒合

平臺(含

弱勢)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建置及提供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機

制，補助弱勢產婦到宅坐月子服務，規劃辦理

招募、培訓及管理坐月子服務人員、專業訓練

課程、服務宣導活動及專業諮詢等項目。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 

1. 教育局：協助轉知資源予各級學校輔導室。 

2. 衛生局：提供身障孕婦名冊。 

3. 都市發展局：提供興辦社宅女性住戶名單進

行後續出生登記比對。 

4. 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由本市身心障礙者個

案服務通報單一窗口針對衛生局提供之身

障孕婦名冊進行電訪，有需求者轉介平臺。 

5. 本局社會救助科：協助轉知資源予各區公

所。 

6. 本局社會工作科及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協助轉介符合弱勢資格對象。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社會局婦女

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二)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

科 

(三)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四)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 

(六)教育局 

(七)衛生局 

(八)都市發展局 

(九)臺中市到宅坐月子服

務媒合平臺(委託靜宜

大學承辦) 

福利措施 

培力方案 

臺中市

婦女及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中高

(一)臺中市東勢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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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協力方案 

成長團體 

教育訓練 

新住民

培力中

心 

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以公辦民營方式委託民間機構、團

體辦理本市八家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及平

臺，透過各中心依女性不同生命週期的階段性

發展需求提供支持服務，辦理社會福利與法律

諮詢服務，成長課程、團體活動、性別平等及

社會福利宣導等活動，內容如下： 

1. 透過個案諮詢及資源轉介服務，協助本市婦

女認識及運用福利資源。 

2. 透過一對一個別訪視輔導，提供求助婦女、

新住民、單親及弱勢家庭短期租屋津貼個

案、特殊境遇家庭追蹤輔導條例之個案、跟

蹤騷擾被害人等個人及家庭支持與服務，幫

助個人及家庭減輕壓力，解決問題。 

3. 透過多元團體方案設計，培力一般婦女及不

利處境婦女，強化婦女的自我能量。 

4. 提供本市婦女福利服務並進行資源連結，以

提升服務品質，提供本市婦女一個多元且具

發展性、預防性、連續性之福利服務網絡。 

5. 透過網站及臉書行銷婦女福利服務及活動

成果，增進民眾對婦女福利的了解，提升資

訊取得可近性。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建立跨局處/科室的服務網絡，讓婦女在各

生命階段遇到不同問題時，都能及時獲得所

需的協助，以更有效地協助婦女解決問題，

提升其生活品質。 

2. 透過跨局處/科室合作，整合不同單位的資

源，如經費、人力、場地等，提供更完善的

服務，並可將婦女議題與其他政策議題結

合，提升政策效益，為婦女爭取更多權益。 

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弗

傳慈心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承辦) 

(二)臺中市北屯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承辦) 

(三)臺中市南屯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

利基金會承辦) 

(四)臺中市西屯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

會福利基金會承辦) 

(五)臺中市烏日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靜

宜大學承辦) 

(六)臺中市大甲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弘

毓社會福利基金會承

辦) 

(七)臺中市豐原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財

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弘

毓社會福利基金會承

辦) 

(八)臺中市大里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委託社

團法人臺中市晚晴協

會承辦) 

(九)臺中市婦女及新住民

培力平臺(委託朝陽科

技大學辦理) 

福利措施 臺中市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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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培力方案 大甲福

利服務

中心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中高

齡與退休》 

服務內容：著眼於公辦公營之角色推動整體性婦女

服務，發揮館舍資源陪伴並扶植臺中市婦女，落實

政策執行與在地照顧。以「支持」、「多元與包容」

為核心價值，提供貼近婦女需求的服務與課程，串

聯資源、媒合服務，提升社區參與及婦女福祉。建

立具社區影響力與永續發展潛力的婦女支持系統，

成為地方重要之服務資源單位。 

等科 

培力方案 

協力方案 

成長團體 

非預期

懷孕婦

女生涯

引導服

務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整合跨局處資源，推展非預期懷孕

女性職涯合作機制，透過職涯諮詢及履歷健診

服務、例行活動生涯發展或自我探索團體，及

職涯經濟力培力等方案，輔導非預期懷孕女性

完成生涯規劃或具備就業技能，建立非預期懷

孕女性正式支持網絡，實踐生涯美好願景。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計畫與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及衛生局

心理健康科合作曾金與服務對象接觸機會。 

2. 若於本服務國城中發現服務對象有職涯以

外需求，可依需求轉介相關資源： 

(1) 兒少科：托嬰需求、增進育兒技巧。 

(2) 衛生局心理健康科：心理健康需求援

助。 

(3) 勞工局就業服務處：就業能力建構、媒

合工作及增加雇主認識個案。 

(4) 臺中女子市集：增加擺攤機會、專業講

師輔導及開設座談會參加。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委託臨時動

議有限公司辦理) 

(二)臺中女兒館(委託社團

法人台灣陽光婦女協

會承辦) 

福利措施 

臺中市

設籍前

新住民

社會救

助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 

1. 申請對象： 

(1) 實際居住本市之設籍前婚姻移民，未

接受政府機關辦理之同性質補助。 

(2) 除以上二點外，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8 家婦女及新住民培力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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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者：本市列冊輔導之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家戶內之設籍前許可在臺灣地區

居留、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永久居留

之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其配偶為居住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其在臺個人財

產（含動產及不動產）未超過中央、直

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低收入戶

金額，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日

者。遭逢緊急事故之設籍前新住民，且

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日者。 

2. 申請項目： 

(1) 生活扶助：自實施期間，得隨時向本局

提出申請。 

(2) 醫療補助：得於就診後三個月內(依本

局收到申請表日計算)向本局提出申

請。 

(3) 急難救助：得於急難事實發生日起三

個月內(依本局收到申請表日計算)，

向本局提出申請。 

(4) 低收入戶生育補助及產婦營養補助：

得於事實發生三個月內(依本局收到

申請表日計算)檢具應備文件向本局

提出申請。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本市各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及民間社福

單位轉介個案進行諮詢輔導申請本計畫。 

2. 救助科：市民醫療補助諮詢醫療法及健保

法相關申請限制。 

福利措施 

培力方案 

成長團體 

臺中市

新住民

社區服

務據點

培力計

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中高

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補助社福團體辦理新住民社區服務

據點，以提供新住民休閒聯誼空間，並視轄區

內新住民需求提供關懷電訪、家訪、方案活動

臺中市 34 處新住民社區服

務據點 

據點名稱 服務單位 

北、中區新

住民社區服

務據點 

社團法人台

灣新移民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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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辦理、諮詢等服務。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辦理臺中市全區新

住民服務暨跨網絡業務聯繫會議，邀請本府民

政局新住民事務委員會成員分享近期新住民

服務措施。 

東、南區新

住民社區服

務據點 

社團法人臺

灣陽光婦女

協會 

中區新住民

社區服務據

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國際關

懷印尼協會 

東區功能型

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臺

灣陸配關懷

聯誼促進會 

南區新住民

社區服務據

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復興產

業協會 

西區功能型

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 

台灣新住民

展能服務協

會 

北區功能型

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 

網絡資訊推

展協會 

北屯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全人健

康樂活關懷

協會 

北屯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珍愛加

恩關懷協會 

西屯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財團法人熱

愛生命文教

基金會 

西屯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川越文

化藝術協會 

南屯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南屯

區新移民女

性家庭關懷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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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豐原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台

中市親子閱

讀協會 

后里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台

中市親子閱

讀協會 

后里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助扶關

懷協會 

石岡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財團法人熱

愛生命文教

基金會 

東勢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春天女

性成長協會 

新社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慈心

國際新住民

交流協會 

潭子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娘家關

懷協會 

大雅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優質

家庭教育發

展促進會 

大雅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王海

雲慈善發展

協會 

神岡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婦女企

業諮詢協會 

大肚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社團法人芳

馨文化交流

慈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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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沙鹿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忘憂草

協會 

龍井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龍龍

社區關懷協

會 

清水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清水

區東山社區

發展協會 

大甲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大甲

區新移民女

性家庭關懷

協會 

外埔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悠活長青全

齡關懷照顧

協會 

太平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喜樂文

化推廣協會 

太平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正緣

文教慈善會 

大里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台

灣基督教好

牧人全人關

顧協會 

霧峰區新住

民社區服務

據點 

社團法人臺

中市霧峰區

婦幼保護協

會 

烏日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兩岸四川經

濟文化交流

協會 



57 
 

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烏日區功能

型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 

臺中市烏日

區光明社區

發展協會 
 

福利措施 

跟蹤騷

擾防治

法業務

及被害

人保護

扶助服

務 

《女性需求議題：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由警察局婦幼隊評估個案需求轉介

主管機關，針對保護扶助項目由本局承接，提

供被害人諮詢協談、心理輔導、轉介社會福利

中心、法律扶助、緊急生活扶助及通譯服務。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警察局通報婦幼隊，經由詢問被害人意願

轉介相關主關機關，根據跟蹤騷擾防治業

務部分由本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作為

承辦口。 

2. 於系統定期追蹤個案輔導及服務，另外針

對新收個案分案至所轄婦女及新住民培力

中心，由社工針對個案提供法律扶助心理

諮商輔導、通譯服務、諮詢協談及其他陪同

服務。 

3. 製作接案表及服務紀錄表針對婦培中心社

工承接之個案做紀錄。 

4. 與衛福部保護司針對跟蹤騷擾法令疑義及

預算補助草案提出諮詢。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

平等科 

(二)8 家婦女及新住民培力

中心 

(三)警察局 

福利措施 

人口販

運扶助

服務 

《女性需求議題：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由本市 14 家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或

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安置保

護及後續追蹤服務（包含人身安全保護、醫療

協助、法律協助、心理諮商、諮詢服務、陪同

接受詢(訊)問、經濟補助或相關資源連結等），

期增強個案內外在資源，維護被害人身心發展

及促進社會適應，降低其生活網絡間之危機風

險及再度遭受人口販運。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警政機關轉介通報至本局婦女福利及性別

平等科窗口，填寫社安網系統。 

2. 由家防中心專線組評估被害人議題分流派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

平等科 

(二)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三)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四)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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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案至本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或本市家防中

心，進行後續服務 

福利措施 

性別平

等國際

論壇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 

1. 論壇採實體形式舉行，內容包含專題演講與

座談會，聚焦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70)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性別議

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及實務工作者與談，並

提供中英同步口譯服務。 

2. 論壇前召開籌備會議，進行講者邀約、流程

規劃、場地與設備安排及活動宣傳，透過 2

種以上媒體進行推廣並製作宣導品與手冊，

提升市政曝光度與民眾參與。 

3. 強化臺中市與國際性別議題之連結，接軌全

球趨勢，預期參與人數達 100人，整體宣傳

效益達 3,000人次。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本次座談會參加對象多

元，包含本市及各縣市機關代表、同仁、婦女

團體、文化團體、青年夥伴及一般民眾。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 

福利措施 

性別平

等專區

宣導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設置「性平政策方針」、「性別平等

委員會」、「性別主流化」、「性平宣導」、「性平

資料庫」、「性平創新計畫」、「性平布告欄」7大

主題，對於本市性別平等業務推展機制、性別

主流化成果及性平宣導活動有詳盡介紹，提供

CEDAW 教育訓練教材、各式平面、影音宣導資

源及相關活動等訊息供民眾閱覽。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後台設有性平考核資

料庫，供本府各局處新增、檢閱性平考核相關

資料；本市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欲刊登各類

訊息時，可向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提出申

請。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 

培力方案 

性別平

等多媒

體創意

宣導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委託高碲設計傳播有

限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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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1. 辦理性別平等多媒體徵選活動，為期 2 個

月，徵選總件數至少 50件以上。 

2. 辦理 2 場次實體說明會暨培力工作坊， 2

場人次累積至少 80人次，其中包含不利處

境對象 10人次。 

3. 建置徵選活動網頁、辦理 1場次大型頒獎記

者會暨成果展，預計 200人次參與；2場小

型成果發表會，累積參與人次至少 80人次。 

4. 結合 SDG5、CEDAW、本市性平吉祥物及相關

運用進行宣傳與行銷。同時規劃宣導品 4

種，總份數 1,200份。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辦理性別平等多媒體

跨局處合作研商討論會議，邀請民政局、農業

局、客家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本局長青福利科、身心障礙福利科、婦女及新

住民培力中心及臺中女兒館共同出席討論，請

單位推薦 2至 5名符合不利處境資格之民眾報

名性別平等多媒體培力工作坊。 

福利措施 

性別友

善環境

評核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執行策略：結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各福利服

務中心辦公廳舍輔導考核」，並依其「性別友

善環境評核表」檢視硬體項目(空間)及軟體項

目(服務)。期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建構性別

友善環境，並提升工作人員及民眾性別平等概

念。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本局每年辦理「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各福利服務中心辦公廳舍輔導

考核」，由秘書室主辦、綜合企劃科協辦，檢視

本局所屬各館舍之財產物品、環境衛生、建築

安全等事項，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則主要針

對廁所、哺(急)乳室、性平活動及教育訓練等

性別相關作為進行評核。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二)社會局秘書室 

(三)社會局綜合企劃科 

福利措施 

協力方案 

性別平

等委員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中高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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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會分工

小組推

動跨局

處合作

議題 

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 

1. 各分工小組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與相關

機關合作，研擬跨局處計畫，涵蓋推動青年

參與公共事務、建立性別友善商圈、提供視

覺障礙婦女生育照顧支持、打破性別刻板印

象、關注男性心理健康、加強性騷擾被害人

服務與教育宣導，並將性別友善數位服務融

入大型活動中。 

2. 辦理第 2 階段輔導工作坊（第 1 階段已於

114 年完成），邀集 2 至 3 名輔導委員協助

每個小組優化計畫內容，以提升執行品質。 

3. 預計完成 7 案跨局處性別平等合作議題計

畫書暨成果報告，促進性別觀點融入市政。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跨局處合作將針對各計畫

主題進行協調與資源整合，推動各機關在推動

性別平等政策中的協作與交流，實現政策目

標。 

培力方案 

臺中市

政府人

才資料

庫建置

與維護

作業計

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執行策略：由本府主辦 2場次研習，分別邀集

本市專家學者、相關服務單位及領導一同參與

培力，增強性別主流化及 CEDAW5 知能，並協

助各政府機關落實性別影響評估 ，確保各機

關於擬訂及推動重要計畫及法律案時，均能將

性別觀點融入政策發展及執行過程。培養本市

人才資料庫師資，以提升本市服務品質及拔擢

優秀人才，期提升參與者專業知識及宣導女性

決策參與及影響力。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依據考核指標四、「提

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本活動函文給社會局

人民團體科、農業局及勞工局，並協助推派服

務對象參與。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 

協力方案 
臺中市

政府推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中高

(一)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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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動性別

主流化

實施計

畫 

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由本府成立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

組，併入分工小組成為第八大組，每半年召開

一次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分工小組會議，上

半年 3月召開，下半年 8月召開，俾利推動各

項性別平等措施。同時提供本府各局處推動性

別主流化之輔導諮詢及協助事項，並督促各局

處落實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培養內部性別

種子師資，以提升本府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品

質，強化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

規劃、執行與評估。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性平委員會第 8 組性

別主流化工具推動小組秘書單位為社會局，並

由人事處、主計處、法制局、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就六大項重點工作進行性別主流化工具

推動。 

(二)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臺中分

事務所 

(三)社團法人臺灣基地協

會 

(四)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團

體全國聯合會 

(五)臺中市性別茶水間協

會 

福利措施 

性別平

等共識

營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中高

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 

1. 性別聯絡人共識營：針對各局處及區公所推

展性平業務的關鍵人，以「跨局處合作」及

「性平考核項目」設計討論題綱，透過性平

專家學者授課、帶領其分組討論互動，增進

其了解性平運作機制、專案小組的角色與功

能，促進各機關於政策、計畫或方案規劃與

執行時，融入性別觀點，讓業務推展更具有

性別的濃度及創意。 

2. 性別承辦人共識營：本活動邀請性平專家學

者針對承辦人提出的問題給予專業的建議，

以「性別主流化工具」設計討論題綱，藉由

分組討論與專題有效提升各機關承辦人對

於性別主流化工具的理解，進而將其運用在

業務之中，促進各機關於政策、計畫或方案

規劃與執行時，融入性別觀點。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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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本府各一級機關性別聯絡

人、本市各區公所性平專案小組召集人及一級

機關性平業務同仁。 

福利措施 

兒童臨

時托育

服務(含

定點)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 

服務內容： 

(一)家長遇緊急、臨時事件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兒

童時，可透過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媒合托育人員

服務或合作之托嬰中心臨時照顧。 

(二)建置定點臨時托育服務據點，家長遇突發或臨

時事件時，亦可使用臨時托育據點，減輕照顧

壓力。 

(一)社會局兒童托育科 

(二)臺中市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 

(三)合作之托嬰中心 

福利措施 

弱勢青

年就業

自立培

植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 

(一)服務內容：為鼓勵弱勢青年穩定就業及儲蓄，

透過整合脫貧輔導措施及相對提撥獎勵機制，

提供弱勢青年 6個月存款 20%之相對提撥金補

助，最高可累積 7萬 2,000元資產，協助其年

穩定就業及養成儲蓄習慣，促進就業自立脫

貧。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本案結合勞工局資源，

協助畢業青年就業媒合、職涯諮詢與職訓，促

進其就業自立。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福利措施 

臺中市

韌力家

庭陪伴

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 

(一)服務內容：為回應新興貧窮問題，由社工陪伴

輔導，依個別需求連結福利資源，並提供每月

3,000 元至 5,000元不等短期生活扶助金，協

助排除就業障礙，結合跨專業 就業促進措施，

鼓勵就業自立，預防近貧人口群落入貧窮。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本局各科、社政或網

絡單位評估個案需求，可轉介提出申請；另依

個案需求轉介勞工局提供就業服務、職業訓練

等協助，促進其就業自立。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委託中

華民國幸福家庭協會辦理) 

福利措施 未滿二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一)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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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歲兒童

育兒津

貼 

顧需求》 

(一)服務內容：第 1名子女發放 5,000元，第 2名

子女 6,000元第 3名(含)以上子女 7,000元；

預計超過 30萬人次受益。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 

1. 請戶政事務所協助於民眾辦理出生登記時，

提醒其須至區公所申請本津貼。 

2. 請衛生局提供各產檢院所名冊，寄發宣導貼

紙貼至孕婦手冊或寶寶手冊以擴大宣導。  

(二)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

所 

福利措施 

未滿二

歲兒童

托育公

共化及

準公共

服務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 

服務內容：透過發放托育補助，減輕家長托育費用

經濟負擔，送托於公托者每月補助 7,000 元至

8,500 元，送托準公托及居家托育人員者每月補助

1萬 3,000 元至 1萬 7,000 元，第 2名子女再增加

1,000 元、第 3名以上子女再增加 2,000元。 

(一)社會局兒童托育科 

(二)臺中市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 

(三)臺中市公共化及準公

共托嬰中心 

福利措施 

臺中市

平價托

育及準

公共服

務實施

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 

服務內容：本市加碼平價托育補助，減輕送托準公

共托嬰中心之家長托育費用經濟負擔。幼兒設籍本

市且父母一方設籍本市半年以上，並送托至準公共

托嬰中心，每月補助 1,400元。 

(一)社會局兒童托育科 

(二)臺中市準公共托嬰中

心 

福利措施 

臺中市

自立家

庭築夢

踏實計

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 

(一)服務內容：以家庭為中心提供社工陪伴輔導個

案管理服務。 

1. 資產累積：親代、子代各 1人參加，每人每

月最高以 1:1 比例補助 1,000 元相對提撥

金，每戶 3年最高累積 14萬 4,000元資產。 

2. 就業自立：經評估提供親代及子代成員就業

資源轉介服務及工讀媒合機會。 

3. 教育投資：須完成親代每人每年 24小時、

子代每人每年 36小時成長團體課程。 

4. 社會參與：須完成親代、子代每人每年各 30

小時志願服務時數。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委託中

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迎曦

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民國

儲蓄互助協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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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依個案需求轉介勞工

局提供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等協助，促進其就

業自立。 

福利措施 

臺中市

低收入

戶生

育、產

婦及嬰

兒營養

補助計

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過生育補助、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

減輕低收入戶婦女生育之經濟負擔。 

1. 低收入戶生育補助：每胎補助 10,200元整，

雙胞胎補助 20,400元，依此類推。 

2. 低收入戶產婦營養補助：分娩前後各 2個月

或懷孕滿 3 個月以上自然流產或死產者前

後各 2個月，每月補助 4,000元。 

3. 低收入戶嬰兒營養補助：補助每名新生兒每

月 1,800元，至多補助 1年。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與本市 29區區公所合

作，協助業務宣導、受理案件申請及核發補助。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福利措施 

臺中市

政府社

會局低

收入戶

房屋租

金補助

及房屋

稅減免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依戶內低收入戶列冊人口數，提供

2,000 至 5,000元不等租金補助，減輕無自有

住宅低收入戶居住之經濟負擔。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本局與都市發展局合作，

進行公益出租人認定作業，以利地方稅務局據

以提供地價稅租稅優惠，鼓勵房東優先出租予

低收入戶，保障弱勢租屋權益。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培力方案 

臺中市

社區發

展培力

補助計

畫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補助社區發展協會依社區發展進程

與需求提出小旗艦、聯合社區、福利社區、社

區產業或意識凝聚等類型計畫。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與社會局婦女福利

及性別平等科合作推動「臺中市婦女培力社區

加值服務計畫」，藉由社區在地化及近便性優

勢，鼓勵社區於既有活動服務再加值女性福利

服務，實踐社區性別平權。 

(一)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二)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

別平等科 

(三)臺中市豐原區民生社

區發協會 

(四)臺中市東勢區慶東社

區發展協會 

(五)臺中市北屯區三和社

區發展協會 

(六)臺中市北屯區三光社

區發展協會 

(七)臺中市梧棲區下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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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區發展協會 

(八)臺中市神岡區圳堵社

區發展協會 

(九)臺中市潭子區東寶社

區發展協會 

福利措施 

協力方案 

臺中市

公設民

營托嬰

中心及

社區公

共托育

家園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 

(一)服務內容：提供公共托育服務，公共托育設施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簡

稱公托）布建並以補充托育資源不足區域之家

外收托量能，平衡區域托育資源，照顧弱勢家

庭及特殊嬰幼兒托育需求為優先，以落實福利

照顧功能，減低家庭托育負擔，建構友善育兒

環境。 

(二)跨局(處)科室說明： 

1. 於社會住宅設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並委託

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代辦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規劃設計及裝修工程，以降低工程界面協

調。 

2. 配合辦公廳舍設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並委

託各區公所代辦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規劃設

計及裝修工程，以降低工程界面協調及共同

開幕。 

(一)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二)臺中市公設民營托嬰

中心或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 

(三)住宅發展工程處 

福利措施 

培力方案 

臺中市

親子館 

《女性需求議題：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 

服務內容：透過「區區親子館」設置，於各行政區

提供 0至 6歲嬰幼兒及照顧者多元育兒服務，內容

涵蓋托育諮詢、分齡遊戲空間、親子活動、親職教

育、兒童發展篩檢，以及免費圖書與教玩具借用等。

此外，運用「托育資源車」深入社區辦理外展服務，

提升服務可近性，縮短城鄉托育資源落差，強化各

區友善育兒支持系統。 

(一)南屯親子館、大里親子

館、新社親子館、東區

親子館、霧峰親子館

(委託財團法人亞洲大

學辦理) 

(二)北區親子館(委託朝陽

科技大學辦理) 

(三)坪林親子館、大雅親子

館、西屯親子館、神岡

親子館(委託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

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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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四)豐原親子館(委託中臺

科技大學辦理) 

(五)大甲親子館、沙鹿親子

館、石岡親子館、和平

親子館、清水親子館

(委託弘光科技大學辦

理) 

(六)太平親子館(委託財團

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 

(七)后里親子館(委託社團

法人台中市親子閱讀

協會辦理) 

(八)烏日親子館(委託社團

法人台灣幼兒早期教

育協會辦理) 

(九)潭子親子館(委託臺中

市托育品質促進發展

協會辦理) 

(十)尚有 10 間親子館預計

開辦 

福利措施 

培力方案 

臺中市

育兒指

導服務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服務內容： 

(一)到宅育兒指導服務：市民提出申請後經社工評

估符合到宅育兒指導家庭資格及具需求者，派

育兒指導員到宅提供服務。 

(二)提升家長知能主題課程：依照服務對象需求辦

理親職主題課程，內容包含兒童身心發展、健

康照護與保健、兒童居家生活安全(內容包含

預防摔倒與碰撞、防止燙傷、窒息、夾傷、防

墜等安全指導)、親子互動及溝通技巧、成長

團體及學習性團體課程等。 

(三)嬰幼兒照顧諮詢：由相關專業人員提供照顧技

巧、兒童居家安全等諮詢服務，協助準爸媽及

社會局兒少福利科(委託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

聯盟基金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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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新手爸媽獲得教養訊息，並協助弱勢或其他需

求部分之嬰幼兒轉介。 

(四)服務宣導：以社區宣導、育兒指導官網、臉書

粉絲專頁方式進行。 

福利措施 
長青學

苑 

《女性需求議題：中高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各區都有長青學苑讓婦女有就近學

習及社會參與機會，藉以拓展學識領域、充實

生活內容、促進社會互動。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辦

理。 

臺中市各區公所 

福利措施 

培力方案 

臺中享

齡健康

力 

《女性需求議題：中高齡與退休》 

(一)服務內容：培訓種子講師，且透過機關、團體、

民間企業、機構、協會、社區夥伴等單位或民

眾申請開課，以貼近 55 歲以上之市民生活較

易貼近之場域辦理，如社區空間如公寓大廈、

廟宇、教會、里長辦公室等；公營造物如圖書

館、博物館、美術館、文化中心、運動中心等；

民間或商業出租空間如咖啡廳、出租會議室等

（多元場域），並提供多元場域之合作單位或

私人單位之場地費補助。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本市文化局各圖書館，

媒合場域辦理課程。 

社會局長青福利科 

福利措施 

未滿 20

歲懷孕

服務及

後續追

蹤輔導

服務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各種生命階段的照

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本市針對網絡單位轉介或自行求助

之未滿 20歲懷孕青少女，由社工訪視評估後，

提供專業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宣導方式，促使

一般社會大眾認識未滿 20 歲懷孕服務及接納

未滿 20歲懷孕之青少女。 

1. 依據青少女及其家庭需求，連結相關社會

福利資源，以維持其基本生活。 

2. 讓懷孕青少女獲得完善的產前、產後護理

資訊及思考養育抉擇。 

3. 使選擇留養的青少女習得適當的教養知

識，並依其需求連結相關服務及資源，與

(一)社會局社會工作科(委

託財團法人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 

(二)民政局 

(三)教育局 

(四)衛生局 

(五)勞工局 

(六)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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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其討論生涯規劃、經濟或感情議題，增進

其自我價值與親職照顧能力。 

4. 使選擇出養的青少女能在穩定的身心狀態

下面對其選擇，並有效處理因出養而產生

的失落議題。 

5. 協助個案建立正確的避孕概念與生育計

畫。 

6. 透過校園與社區宣導，建立社會大眾對於

未滿 20歲懷孕服務之認知，藉此消除對未

滿 20歲懷孕青少女偏見與刻板印象。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為服務推動執行，

每年召開 2次跨局處網絡會議，邀集民政局、

教育局、衛生局、勞工局以及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等單位，針對業務辦理情形、服務

成效及面臨困境進行意見交流與資源分享。 

福利措施 

臺中市

家庭福

利服務

中心 

《女性需求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發展與生涯規

劃、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提供脆弱家庭個案、團體、社區工

作服務，積極資源盤點、網絡聯繫，並優化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舊有館舍環境，提供友善服

務，以「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兩大福利輸

送策略，提供市民「在地化、及時化、個別化」

的社工專業服務。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本市 14區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推動「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之整合服務模式，以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為窗

口，定期辦理跨部門區域聯繫會議與個案研討

會。 

1. 跨部門區域聯繫會議：邀請民政單位參與，

會議主軸包含服務合作模式研商、資源交

流、業務宣導、專題講座等，研商區域內社

安網業務，進行處遇協調與資源交流。 

2. 個案研討會議：依據服務對象需求及視會議

議題邀請公私部門、在地網絡單位及專家學

者出席聯繫會議及個案研討會，邀集區域內

(一)西屯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二)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三)北屯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四)豐原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五)沙鹿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六)大甲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七)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八)石岡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九)東區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十)南屯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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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相關網絡單位，研擬個別化共案合作模式及

服務計畫，後續處遇分工與整合。 

(十一) 大雅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 

(十二) 烏日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 

(十三) 大里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 

(十四) 太平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 

福利措施 

臺中市

結合民

間團體

共同推

動家庭

暴力及

性侵害

防治工

作實施

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結合民間團體共同推動家庭暴力、

性侵害、性騷擾及防治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

工作。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補助本市立案民間團體：立案之社會團體、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宗教或文教基金

會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2. 大專院校。 

3.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4. 本市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福利措施 

臺中市

家庭暴

力、性

侵害、

兒少性

剝削及

性騷擾

防治網

絡宣導

計畫 

《女性需求議題：健康與安全》 

(一)服務內容：結合各網絡及民間資源，主動邀請

本市防暴規劃師進入社區，發展多元防治宣導

活動，強化社區安全防護網。 

(二)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1. 家防中心社區宣導： 

(1) 衛生局：各衛生所主動邀請防暴規劃師

進入社區宣導。 

(2) 警察局：提供社區治安會議、社區治安

輔導場次邀請防暴規劃師進入宣導。 

(3) 移民署：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臺中市第

二服務站邀請防暴規劃師針對新住民

進行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4) 各區公所：邀請防暴規劃師進入公所各

場域宣導。 

(一)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二)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 

(三)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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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現行措

施或方

案名稱 

內容摘述(包含跨局(處)/科室合作說明) 提供服務之團體/館舍名稱 

(5) 其他各網絡單位主動邀請防暴規劃師

進行宣導。 

2. 家防中心性剝削宣導: 

(6) 由承辦單位至本市學校、社區及網絡單

位辦理宣導教育活動。 

(7) 網路平台推廣：委辦單位運用兒少性剝

削宣導圖文及影片，透過網路社群平台

(例如 FB及 Google多媒體聯播網廣告)

投放網路廣告。 

3. 勞工局性騷擾防治宣導：「工作場所性騷擾

防制暨性別平等工作法宣導會」，敦聘專家

學者講授性別平等工作法法令及案例分析，

增進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之事業單位及本

市各事業單位、一般民眾、高中職與大專院

校學生對於職場性別平權之認識與了解，透

過宣導講座，強化倡導友善職場觀念，防制

職場性騷擾及維護性別平等工作權益。本市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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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生命週期與服務計畫對照表 

生命週期 服務計畫 

0歲至 14歲 

(一)兒童臨時托育服務(含定點) 

(二)臺中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四)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 

(五)臺中市平價托育及準公共服務實施計畫 

(六)臺中市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七)臺中市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 

15 歲至 24歲 

(一)弱勢青年就業自立培植計畫 

(二)臺中市女孩培力業務(含臺中女兒館及臺中山海屯女孩培力據點) 

(三)臺中市獎助弱勢青少女參與國外公益活動體驗計畫 

(四)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社區參與培力計畫 

(五)臺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六)未滿 20 歲懷孕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服務 

(七)非預期懷孕婦女生涯引導服務 

25 歲至 44歲 

(一)臺中市韌力家庭陪伴計畫 

(二)臺中市生育津貼發放計畫 

(三)臺中市孕婦乘車補助 

(四)臺中市單親及弱勢家庭短期租屋津貼計畫 

(五)臺中市協助弱勢婦女及家庭消弭月經貧窮計畫 

(六)臺中市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計畫 

(七)臺中市低收入戶生育、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計畫 

(八)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低收入戶房屋租金補助及房屋稅減免 

(九)臺中市到宅坐月子服務媒合平臺(含弱勢) 

(十)臺中市育兒指導服務 

(十一) 臺中市設籍前新住民社會救助計畫 

45 歲至 64歲 

(一)臺中市婦女團體扎根輔導計畫 

(二)臺中市婦女團體方案培力旗艦計畫 

(三)臺中市婦女培力社區加值服務 

(四)臺中市婦女團體成長加速器培力服務 

(五)臺中市社區發展培力補助計畫 

(六)臺中市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培力計畫 

65歲以上 

(一)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二)臺中市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三)長青行動教室 

(四)長青學苑 

(五)臺中享齡健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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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 服務計畫 

全齡 

(一)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二)臺中女子市集 

(三)臺中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實施計畫 

(四)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五)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共融計畫 

(六)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 

(七)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 

(八)臺中市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 

(九)臺中市大甲福利服務中心 

(十)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十一) 臺中市婦女及新住民培力中心-新住民節慶活動 

(十二) 臺中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十三) 臺中市結合民間團體共同推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實施計畫 

(十四) 臺中市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性剝削及性騷擾防治網絡宣導計畫 

(十五) 跟蹤騷擾防治法業務及被害人保護扶助服務 

(十六) 人口販運扶助服務 

(十七) 性騷擾防治服務 

(十八) 性別平等國際論壇 

(十九) 多元性別友善城市座談會 

(二十) 性別平等專區宣導 

(二十一) 性別平等行動講堂 

(二十二) 性別平等多媒體創意宣導 

(二十三) 臺中市性別友善店家 

(二十四) 性別友善環境評核 

(二十五) 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推動跨局處合作議題 

(二十六) 區區耀起來-輔導區公所推動性平創新計畫培力工作坊 

(二十七) CEDAW相關教育訓練及宣導媒材 

(二十八) 臺中市政府人才資料庫建置與維護作業計畫 

(二十九)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三十) 性別平等共識營 

(三十一)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性平課程 

(三十二) 社會工作人員專業訓練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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